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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近 年 來 持 續 進 行 整 併 工 作 ， 這 些 金 融 服

務 業 透 過 贊 助 活 動 為 新 成 立 的 組 織 強 化 知 名 度 就 成 為 這 些 企

業 的 工 作 重 點 ， 同 時 ， 許 多 大 型 金 融 服 務 業 皆 已 經 將 運 動 贊

助 視 為 必 須 的 行 銷 活 動 之 一 。 因 此 本 研 究 係 以 過 去 三 年 參 與

過 運 動 贊 助 活 動 的 金 融 服 務 業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求 其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及 贊 助 行 為 ， 以 提 供 國 內 相 關 運 動 產

業 欲 擬 訂 合 作 計 畫 書 之 參 考 方 向 。 本 研 究 發 現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對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最 主 要 是 因 為 「 社 會 責 任 」 ， 其 次

為 增 加 企 業 曝 光 率 之 「 間 接 效 益 」 ， 並 非 為 了 獲 得 利 潤 的 經

濟 效 益 。 而 最 主 要 的 考 量 因 素 是 「 廣 告 機 會 」 ， 而 非 最 主 要

的 是 「 財 務 條 件 」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決 策 者 與 不 同 類 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兩 者 之 間 也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之 運 動 贊 助 類 型

相 當 多 元 ， 且 無 既 定 之 贊 助 模 式 ， 近 年 來 以 編 列 固 定 年 度 預

算 於 籌 辦 自 主 性 相 關 活 動 為 重 ； 其 贊 助 決 策 模 式 ， 多 透 過 內

部 相 關 部 門 彙 整 訊 息 後 交 由 董 事 層 或 總 裁 定 奪 ； 而 所 提 供 之

資 源 以 資 金 提 供 為 主 ， 產 品 服 務 為 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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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merging is a trend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in Taiwan.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for the industry nowadays is to gain more publicity through sponsorship 
and fund-raising. In the meanwhile, many large financial service corporate considering 
exposing themselves through sport sponsorship become one of their main marketing 
strategie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amine the motivation, 
consideration and behavior of the sport sponsorship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opefully this study could be considered a guideline for marketing 
firms and sport organizations to generate sponsorship proposals in the futur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on the follows: 1) The main motivation for financial 
corporate to involve in sport sponsorship was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econd 
important motivation was “indirect benefit”- to increase publicity; 2) and the main 
consideration for financial corporate was “advertising opportunity”, instead of 
“financial background”; 3)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motivation and 
consideration among different decision maker’s demographics and different financial 
firms when they sponsored sport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ivations and consideration when these financial corporate participated in sport 
sponsorship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a trend for the financial service corporate to 
hold their own sporting events based on their annual budget. Their sponsorship decision 
making model was mad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related divisions. The 
CEO or the board then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by organized information. Usually, 
financial service corporate sponsors sport by providing money first, and the service 
secondly.    
 
 
Key word: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sport sponsorship, sponsor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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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傳 統 的 電 子 、 平 面 媒 體 已 經 不 敷 現 代 企 業 主 廣 告 行 銷 的

需 求 ， 有 研 究 曾 經 試 圖 估 算 傳 統 廣 告 與 銷 售 之 關 係 ， 但 卻 少

有 研 究 能 建 立 其 中 之 任 何 關 係 。 廣 告 對 於 消 費 者 而 言 ， 無 論

從 理 論 或 實 務 上 皆 無 法 建 立 起 一 個 具 有 信 服 力 的 連 結 。 部 份

經 濟 學 家 將 廣 告 視 為 投 資 的 觀 點 ， 使 得 廣 告 決 策 所 衍 生 而 來

的 風 險 和 不 確 定 性 因 此 而 增 加 ， 因 為 廣 告 策 略 必 須 等 待 一 段

時 間 方 能 產 生 報 酬。劉 以 德（ 2 0 0 5）指 出 部 份 經 濟 學 家 主 張 ，

廣 告 為 一 公 司 建 立 長 期 名 聲 與 商 譽 的 主 要 手 段 。 廣 告 對 收 益

產 生 影 響 的 時 間 拖 得 愈 久 ， 伴 隨 廣 告 決 策 而 生 的 之 風 險 與 不

確 定 性 便 愈 大 。 且 該 觀 點 亦 指 出 ， 廣 告 之 報 酬 涉 及 無 法 以 數

量 衡 量 的 變 數 ， 如 「 名 聲 與 商 譽 」。  

    廣 告 支 出 所 產 生 效 益 之 風 險 與 不 確 定 性 太 高 ， 驅 使 企 業

組 織 擴 增 其 餘 替 代 性 行 銷 策 略 ， 而 「 贊 助 」 便 為 其 中 之 一 。

M o l l e r ( 1 9 8 3 )也 曾 指 出 早 期 的 英 國 菸 草 業 ， 由 於 香 菸 廣 告 被

禁 止 ， 使 得 菸 草 公 司 得 透 過 其 他 廣 告 方 式 ， 例 如 贊 助 運 動 賽

會，來 達 到 宣 傳 效 果，到 了 1 9 9 0 年 代 菸 草 公 司 的 運 動 贊 助 限

制 變 得 相 當 苛 刻 ， 但 後 來 卻 獲 得 豁 免 權 ， 原 因 就 在 於 當 時 英

國 一 級 方 程 式 賽 車 經 費 不 足 ， 同 時 也 十 分 依 賴 英 國 菸 草 業 的

贊 助 ， 兩 者 之 共 生 共 存 顯 而 易 見 。 贊 助 可 說 是 企 業 組 織 為 追

求 利 潤 的 行 為 之 一 ， 其 目 的 為 增 加 銷 售 ， 並 透 過 公 開 活 動 機

會 露 出 企 業 主 商 標 ， 或 提 供 大 會 相 關 用 品 ， 拉 近 與 民 眾 的 距

離 ， 更 可 以 藉 由 一 次 的 贊 助 活 動 提 供 新 產 品 試 用 機 會 ， 達 到

加 深 消 費 者 印 象 ， 提 昇 企 業 形 象 ， 並 建 立 品 牌 知 名 度 。 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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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企 業 主 已 紛 紛 轉 以 透 過 贊 助 活 動 來 達 到 宣 傳 效 果 ， 而 企

業 運 動 贊 助 也 在 例 證 中 指 出 ， 此 種 行 銷 或 廣 告 行 為 就 期 望 報

酬 而 言 雖 具 有 高 風 險 性 ， 但 就 某 些 產 業 而 言 ， 卻 可 預 見 其 將

願 意 投 入 更 多 於 運 動 贊 助 之 上 。  

    另 外 ， 也 有 數 據 指 出 近 年 來 贊 助 策 略 成 為 全 球 企 業 追 求

成 長 的 主 流 策 略，在 I E G 贊 助 報 告（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v e n t  G r o u p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第 二 十 年 度 的 產 業 調 查 即 預 報 北 美 企 業

群 的 贊 助 費 用 在 2 0 0 5 年 將 提 昇 8 . 8 個 百 分 比 ， 已 達 到 1 2 0 . 9

億 美 元 。 全 球 其 他 地 區 中 ， 中 國 、 其 他 亞 洲 地 區 及 澳 洲 地 區

的 贊 助 市 場 成 長 是 世 界 整 體 贊 助 成 長 的 主 要 因 素 ， 超 過 美 金

3 0 0 億 元 的 世 界 性 總 贊 助 預 算 。 包 含 北 美 的 贊 助 經 費 在 內 ，

此 美 金 3 0 4 億 元 與 2 0 0 4 年 的 美 金 2 7 9 億 元 相 比 ， 有 9 %的 成

長 。 非 北 美 地 區 的 國 家 在 2 0 0 5 年 則 有 8 . 9 %的 成 長 。 具 體 來

說，歐 洲 的 公 司 的 贊 助 預 算 從 2 0 0 4 年 的 美 金 7 8 億 元 到 2 0 0 5

年 的 美 金 8 4 億 元 ， 成 長 8 . 1 %； 亞 洲 邊 緣 國 家 的 公 司 則 是 從

美 金 5 2 億 元 到 美 金 5 8 億 元 ， 1 2 . 3 %的 增 加 ； 而 中 南 美 洲 的

公 司 從 美 金 2 3 億 元 到 美 金 2 5 億 元，是 7 . 4 %的 成 長；而 其 他

地 區 的 則 是 從 美 金 1 5 億 元 到 美 金 1 6 億 元 ， 稍 成 長 了

4 % ( “ I E G ” ,  2 0 0 4 )。  

    而 運 動 一 向 是 企 業 投 入 贊 助 資 源 最 多 的 領 域 ， 以 贊 助 金

額 最 多 的 北 美 地 區 為 例，根 據 I E G 贊 助 報 告 所 做 的 調 查 指 出

2 0 0 5 年 北 美 地 區 企 業 投 資 於 運 動 領 域 的 贊 助 金 額 約 為 8 4 億

美 元 ( “ I E G ” ,  2 0 0 4 )， 即 表 示 有 接 近 七 成 的 贊 助 金 都 擲 入 了 運

動 。 而 美 國 的 銀 行 機 構 對 於 贊 助 運 動 的 風 氣 更 是 相 當 盛 行 ，

在 2 0 0 4 年 的 國 際 事 件 集 團 贊 助 報 告 (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 )

指 出 ， 贊 助 金 額 排 行 榜 前 五 十 名 中 ， 有 三 家 來 自 銀 行 業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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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 了 發 卡 集 團 的 威 士 卡 ( Vi s a )、 萬 事 達 卡 國 際 組 織 ( M a s t e r  

C a r d )、 及 美 國 銀 行 ( B a n k  o f  A m e r i c a )， 而 威 士 卡 與 萬 事 達 卡

國 際 組 織 的 贊 助 金 額 各 為 1 . 0 5 億 至 1 . 1 億 美 元 及 0 . 9 5 億 至 1

億 美 元 之 間，美 國 銀 行 的 贊 助 金 額 則 為 0 . 7 5 萬 至 0 . 8 萬 美 元

之 間 ( “ I E G ” ,  2 0 0 4 )。此 外，根 據 運 動 商 業 週 刊 ( S p o r t s  B u s i n e s s  

J o u r n a l )的 統 計，美 加 地 區 金 融 相 關 機 構 近 年 來 投 入 在 場 館 命

名 權 合 約 的 贊 助 總 金 額 高 額 超 過 9 億 美 元 ( “ N a m i n g - r i g h t s  

d e a l s ” , 2 0 0 2 )。 依 據 2 0 0 0 年 國 際 事 件 集 團 贊 助 報 告 (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 )的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 銀 行 業 者 在 北 美 地 區

可 算 是 最 踴 躍 贊 助 的 行 業 之 一 ， 排 名 第 五 ( “ S u r v e y ” , 2 0 0 0 )。   

由 於 美 國 大 型 銀 行 正 在 進 行 併 購 區 域 性 銀 行 ， 這 些 銀 行 透 過

贊 助 活 動 為 新 購 併 的 銀 行 進 行 定 位 及 強 化 知 名 度 就 成 為 這 些

企 業 的 工 作 重 點 ， 同 時 ， 許 多 大 型 銀 行 皆 已 經 將 運 動 贊 助 視

為 必 須 的 行 銷 活 動 之 一 ( “ B a n k s  s e e k ” , 2 0 0 0 )。 再 加 上 財 務 服

務 現 代 法 (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M o d e r n i z a t i o n  A c t )的 通 過 ， 允 許

保 險 公 司 販 售 銀 行 的 商 品 ， 因 此 保 險 及 金 融 業 者 便 開 始 利 用

贊 助 運 動 擴 大 市 場 ( “ N e w e s t  p r o p e r t y / c a s u a l t y ” , 2 0 0 1 )， 以 因

應 近 年 來 的 購 併 使 得 新 銀 行 必 須 建 立 其 新 品 牌 ， 並 且 獲 得 地

方 的 認 同 ， 而 通 常 與 一 個 長 期 在 地 方 的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建 立 關

係 是 提 升 認 同 的 方 式 之 一 ( L i b e r m a n , 2 0 0 3 )。  

 反 觀 國 內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也 是 屢 見 不 鮮 ， 自

2 0 0 3 年 I N G（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N e t h e r l a n d s  G r o u p s）集 團 ， 開 始

贊 助 與 I N G 精 神 相 符 之 全 球 馬 拉 松 活 動 起 甫 興 起 國 內 金 融 服

務 業 運 動 贊 助 之 熱 潮 ； 國 內 金 融 界 老 字 號 台 灣 土 地 銀 行 ， 也

於 去 年 與 雲 林 縣 西 螺 國 中 及 台 北 縣 能 仁 家 商 兩 所 羽 球 名 校 簽

約，將 贊 助 所 需 經 費，加 強 培 育 羽 球 選 手；而 宏 利 人 壽 繼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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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典 奧 運 後，再 度 取 得 2 0 0 8 北 京 奧 運 贊 助 資 格，成 為 全 球 壽

險 業 界 奧 運 獨 家 贊 助 企 業 。 由 於 透 過 企 業 贊 助 ， 能 為 企 業 帶

來 額 外 的 經 濟 效 益，提 昇 企 業 形 象、企 業 知 名 度、產 品 形 象 、

及 產 品 知 名 度 ， 這 使 得 愈 來 愈 多 的 企 業 對 運 動 贊 助 所 帶 來 的

效 益 深 感 興 趣 ， 企 業 也 願 意 投 入 愈 來 愈 多 的 金 援 、 產 品 、 技

術 與 服 務 來 支 援 各 項 運 動 競 賽 活 動 與 組 織 ， 以 達 到 雙 贏 。 然

而 在 眾 多 需 要 企 業 支 援 的 活 動 與 組 織 ， 企 業 需 評 選 出 對 自 己

最 有 利 益 的 曝 光 與 銷 售 機 會 ， 其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為 何 ， 而 其 運 動 贊 助 行 為 模 式 又 為 何 ， 以 上 皆 是 本 研 究

之 探 討 重 點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活 動 的 實 際 行 為 ， 往 往 是 尋 求 贊 助 的

機 構 或 團 體 用 來 擬 定 、 撰 寫 招 募 策 略 的 重 要 依 據 與 參 考 ， 因

此 本 研 究 目 的 其 一 是 為 了 瞭 解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活 動 的 類 型 、 主 要 訊 息 來 源 有 哪 些 、 決 策 成 員 為 何 、 是 否 有

既 定 的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政 策 或 預 算 ， 及 贊 助 的 模 式 為 何 ？  

    另 外 欲 探 討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為 何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決 策 者 與 不 同 類 型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有 無 差 異 ？ 抑 或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決 策 者 與 不 同 類 型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動 機 和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有 無 關 聯 性 ？ 希 望 透 過 本 研 究 ， 其 研 究 結 果 可

以 提 供 國 內 欲 尋 求 贊 助 的 機 構 或 團 體 擬 訂 合 作 計 畫 書 時 ， 可

參 考 之 重 要 指 標 與 參 考 方 向 ， 以 針 對 其 贊 助 行 為 與 贊 助 動 機

及 考 量 因 素 不 同 的 企 業 制 定 因 應 的 方 案 ， 提 升 體 育 活 動 品 質



 

 5

與 體 育 活 動 衍 生 效 益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問 題 如 以 下 ：  

一 、 決 策 者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二 、 決 策 者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考 量 因 素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三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動 機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四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考 量 因 素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五 、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係 以 我 國 過 去 三 年 曾 參 與 過 運 動 贊 助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為 主 ， 並 以 其 主 要 負 責 運 動 行 銷 之 單 位 主 管 為 受 訪 對 象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 並 輔 以 電 話 訪 談 方 式 ， 以 了 解 和 分 析 我 國 各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及 其 贊 助 行 為 模

式 ， 並 比 較 金 融 服 務 業 所 涵 蓋 的 金 控 業 、 保 險 業 、 銀 行 業 、

證 券 業 之 贊 助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與 贊 助 行 為 之 差 異 情 形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範 圍 為 金 融 服 務 業 為 主 ， 近 三 年 其 參 與 過 運 動 贊

助 之 企 業 不 多 ， 加 上 部 分 開 放 性 問 題 屬 於 企 業 內 部 資 料 ，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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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公 司 機 密 ， 故 資 料 取 得 不 易 。 另 外 ， 本 研 究 量 表 屬 自 陳 量

表，因 此 研 究 者 無 法 一 一 控 制，僅 能 假 設 受 測 者 均 誠 實 回 答。 

 

 

第 六 節   研 究 之 重 要 性  

    過 去 尚 未 有 研 究 指 出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及 其 贊 助 行 為 模 式 ， 本 研 究 將 彙 整 出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及 其 贊 助 行 為 模 式 之 雛 型 ，

並 提 供 國 內 運 動 組 織 、 委 外 公 司 或 有 意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企 業

檢 視 其 贊 助 企 劃 案 是 否 能 滿 足 企 業 主 ， 並 為 其 及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帶 來 最 大 效 益 ， 創 造 雙 贏 。 進 一 步 建 構 出 國 內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方 向 與 要 點 ， 讓 委 外 、 仲 介 公 司 了 解 企

業 主 之 需 求 ， 進 而 設 計 出 最 佳 的 合 作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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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章 主 要 章 節 包 括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現 況 、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與 贊 助 行 為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之

發 展 現 況 ， 以 及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現 況 ， 期 透

過 文 獻 回 顧 與 整 理 ， 探 討 以 往 相 關 的 研 究 報 告 ， 以 便 提 出 本

研 究 架 構 。  

 

 

第 一 節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現 況  

    由 於 近 年 消 費 者 生 活 型 態 及 消 費 習 慣 與 理 念 日 趨 多 元 ，

公 共 關 係 在 行 銷 功 能 中 就 扮 演 著 吃 重 的 角 色 ， 已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企 業 藉 由 贊 助 行 為 ， 投 入 大 量 的 資 源 推 展 公 共 關 係 ， 其 目

的 在 於 藉 由 大 眾 關 心 的 核 心 議 題 ， 贏 得 消 費 者 的 同 理 心 ， 產

生 認 同 並 願 意 購 買 （ 程 紹 同 ， 1 9 9 9）。 因 此 ，「 贊 助 」 也 可 說

是 一 種 行 銷 策 略 ， 企 業 贊 助 原 先 常 被 歸 類 於 公 共 關 係 下 ， 但

隨 著 企 業 贊 助 越 來 越 盛 行 ， 已 有 逐 漸 脫 離 公 關 之 傘 下 而 獨 立

成 為 另 一 種 行 銷 推 廣 方 式 的 趨 勢 。 相 較 於 傳 統 的 四 種 行 銷 推

廣 方 式 ， 贊 助 常 能 在 無 形 之 中 發 揮 它 的 作 用 ， 雖 然 廣 告 之 宣

傳 效 果 比 贊 助 更 為 直 接 有 效 ， 然 而 因 為 一 方 面 現 在 的 廣 告 過

度 曝 光 ， 新 鮮 感 大 失 ； 另 一 方 面 廣 告 過 度 氾 濫 且 花 招 用 盡 ，

一 般 消 費 者 在 看 廣 告 時 多 半 都 存 有 幾 分 保 留 的 心 態 ， 並 不 見

得 全 信 廣 告 說 辭（ 朱 佩 忻， 2 0 0 2）。美 國 的 兩 大 主 要 行 銷 手 法

─ 廣 告 與 促 銷 ， 在 2 0 0 5 年 皆 被 預 期 有 健 全 的 成 長 。 根 據 在

I E G 贊 助 報 告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v e n t  G r o u p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也 提 及 全 球 麥 肯 廣 告 副 理 R o b e r t  C o e n 的 年 度 報 告 指

出 其 廣 告 支 出 在 2 0 0 5 年 將 有 6 . 4 個 百 分 比 的 成 長。而 關 於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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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方 面 ， 根 據 商 業 銀 行 Ve r o n i s  S u h l e r  S t e v e s o n 的 年 度 企 業

預 報 中 指 出 2 0 0 5 年 促 銷 預 算 將 會 成 長 5 . 1 個 百 分 比 ， 優 於

2 0 0 3 到 2 0 0 4 年 時 成 長 的 4 . 7 個 百 分 比 ， 但 贊 助 成 長 仍 舊 勝

過 廣 告 及 促 銷 ， 其 三 大 行 銷 種 類 過 去 四 年 來 之 比 較 詳 見 圖

2 - 1 ( “ I E G ” ,  2 0 0 4 )。  

 

 

 

 

     

 

 

 

 

 

 

 

圖 2 - 1   廣 告 、 促 銷 與 贊 助 之 年 度 成 長 率  
 

資 料 來 源 ： I E G ( 2 0 0 4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s p e n d i n g  t o  s e e  b i g g e s t  r i s e  i n  
f i v e  y e a r s .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 , 5 .  

 

    運 動 贊 助 為 贊 助 之 主 要 形 式 ， 佔 所 有 贊 助 活 動 的 2 / 3 以

上（ 劉 以 德 ， 2 0 0 5）。 由 於「 運 動 」超 越 國 界 與 文 化 、 不 分 年

齡 、 性 別 、 族 群 及 社 會 階 級 ； 隨 著 運 動 風 氣 的 盛 行 ， 加 上 媒

體 的 發 達 ， 運 動 明 星 及 運 動 賽 事 往 往 是 人 們 關 心 的 重 點 （ 呂

勝 瑛、李 淑 芳、蔡 源 成， 2 0 0 4）。英 國 運 動 贊 助 機 構（ I n s t i t u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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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S p o r t s， I S S）總 裁 K e v i n  S t e p h e n s 表 示 目 前 英 國 每 年 的 贊

助 金 額 超 過 一 百 萬 英 鎊，並 預 估 全 球 贊 助 市 場 在 2 0 1 0 年 達 到

五 百 億 美 元 ， 其 中 運 動 贊 助 佔 了 約 三 分 之 二 （ 陳 善 能 、 徐 木

蘭、蘇 建 勳、許 金 田， 2 0 0 5）。而 運 動 的 產 品 包 括 運 動 賽 事（ 選

手 及 場 地 ）、運 動 產 品（ 產 品、器 材、註 冊 商 品 及 紀 念 商 品 ）、

個 人 的 運 動 訓 練 （ 健 身 房 及 運 動 營 ） 以 及 運 動 資 訊 。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定 義 即 是 企 業 以 金 錢 或 產 品 的 方 式 贊 助 運 動 賽

事 ， 以 交 換 與 運 動 賽 事 相 關 的 冠 名 權 或 產 品 （ S h a n , 2 0 0 2）。      

    另 外，根 據 國 際 奧 會（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C o m m i t t e e ,  

I O C） 最 新 的 統 計 ， 運 動 贊 助 是 奧 運 最 主 要 的 收 入 ， 各 企 業

贊 助 的 金 額，佔 奧 運 總 收 入 的 4 0 %（ 戴 遐 齡， 2 0 0 5），由 此 可

見 運 動 贊 助 不 僅 僅 是 奧 運 成 功 的 關 鍵 ， 在 其 他 各 項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中 也 將 扮 演 著 關 鍵 的 角 色 。  

    B r e n d a  和  P i t t s ( 2 0 0 4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可 提 升 企 業 知 名

度 ， 並 透 過 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者 雙 方 彼 此 交 換 過 程 中 達 到 互 利

的 目 的 ， 不 論 雙 方 在 贊 助 過 程 中 是 採 主 動 或 被 動 模 式 ， 皆 為

一 種 雙 贏 的 組 合 。 近 年 來 企 業 也 逐 漸 以 贊 助 運 動 的 方 式 作 為

突 顯 企 業 形 象 與 宣 傳 的 工 具 ， 進 而 促 進 企 業 品 牌 的 全 球 化

( Ve r i t y ,  2 0 0 2 )。 S c h a a f ( 1 9 9 5 )即 指 出 主 辦 單 位、運 動 團 隊 或 選

手 提 出 贊 助 計 畫 給 廠 商 ， 藉 以 尋 求 廠 商 在 產 品 或 金 錢 方 面 的

贊 助 。 對 於 被 贊 助 的 對 象 可 增 加 收 入 ； 相 對 的 廠 商 可 藉 此 增

加 產 品 的 曝 光 率 ， 達 到 廣 告 的 效 果 ， 以 獲 得 利 益 ； 因 此 ， 運

動 贊 助 可 謂 「 企 業 主 提 供 金 援 、 設 備 、 服 務 、 技 術 、 人 員 給

予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組 織 ， 幫 助 其 推 展 各 項 活 動 ， 以 換 得 企 業 主

與 該 項 體 育 運 動 活 動 之 直 接 關 係 ， 並 透 過 其 關 係 達 到 行 銷 與

宣 傳 之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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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 2 為 北 美 地 區 投 注 在 各 類 贊 助 型 態 的 比 例 ， 投 注 在

協 會 及 具 會 員 性 質 組 織 上 的 贊 助 預 算 佔 2 0 0 5 年 年 度 總 贊 助

金 額 美 金 1 2 0 . 9 億 元 的 3 個 百 分 比 。 慶 典 、 集 會 或 是 年 度 賽

事 佔 4 個 百 分 比 的 比 重。至 於 在 西 元 2 0 0 5 年 其 他 型 態 的 組 織

的 比 重 不 變：運 動 組 織 佔 6 9 個 百 分 比、娛 樂 性 質 巡 迴 演 出 佔

1 0 個 百 分 比 、 事 業 佔 9 個 百 分 比 、 藝 術 佔 5 個 百 分 比 ( I E G,  

2 0 0 4 )， 由 此 可 見 ， 從 事 於 運 動 贊 助 仍 為 大 宗 。  

 

 

 

 

 

 

 

 

 

 

     

     

 

 

圖 2 - 2   北 美 2 0 0 5 年 年 度 預 算 投 注 贊 助 種 類  
 
資 料 來 源 ： I E G ( 2 0 0 4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s p e n d i n g  t o  s e e  b i g g e s t  r i s e  i n  
f i v e  y e a r s .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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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 助 廠 商 在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同 時 也 達 到 宣 傳 效 果 ， 例 如

在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企 業 贊 助 金 高 達 4 億 美 金，加 上 電 視 轉

播 金 1 9 億 美 元 ， 周 邊 商 品 所 得 2 億 1 3 0 0 萬 美 元 ， 門 票 收 入

3 億 7 6 0 0 萬 元 ， 總 收 入 高 達 3 0 億 美 元 （ 張 佑 生 ， 2 0 0 0） 如

此 的 成 功 結 合 案 例 ， 刺 激 了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的 成 長 。 其 他 像 麥

當 勞 贊 助 奧 運 會、世 足 賽；漢 堡 王 投 入 全 國 性 大 學 美 式 足 球、

美 國 職 業 賽 車 聯 盟 ； 電 信 暨 手 機 公 司 ─ 易 利 信 最 著 名 的 運 動

贊 助 為 美 國 職 業 足 球 聯 盟 （ N F L ,  N a t i o n a l  F o o t b a l l  L e a g u e）

球 場 冠 名 權 、 職 業 網 球 公 開 賽 等 ； 電 腦 科 技 產 業 國 際 商 務 機

器 公 司 （ I B M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B u s i n e s s  M a c h i n e s） 與 奧 運 會 長

達 4 0 年 的 合 作 關 係；總 部 設 於 美 國 猶 他 州 的 如 新 直 銷 公 司 主

要 針 對 其 產 品 中 的 營 養 補 給 品 致 力 於 運 動 贊 助 中 ， 從 2 0 0 2

至 2 0 0 4 年 奧 運 贊 助 活 動 、 邀 請 美 國 職 業 籃 球 聯 盟 （ N B A ,  

N a t i o n a l  B a s k e t b a l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籃 球 好 手 卡 爾 ‧ 馬 龍 擔 任

產 品 代 言 人；雀 巢 公 司 於 1 9 9 9 年 與 英 國 第 一 足 球 聯 盟 簽 下 數

百 萬 英 鎊 的 贊 助 合 約 ， 成 為 該 聯 盟 的 官 方 指 定 糖 果 等 （ 程 紹

同 ， 2 0 0 1 a； 程 紹 同 ， 2 0 0 1 b）。  

    除 了 全 球 企 業 熱 烈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外 ， 國 內 的 運 動 贊 助 市

場 也 日 趨 普 遍 ， 國 內 企 業 有 效 地 介 入 各 項 運 動 賽 事 ， 使 得 活

動 得 以 順 利 進 行 ， 另 一 方 面 也 協 助 各 地 政 府 在 預 算 吃 緊 的 情

況 下 ， 讓 各 單 項 運 動 得 以 延 續 下 去 。 例 如 中 華 汽 車 贊 助 國 際

體 操 邀 請 賽 、 世 界 女 排 大 賽 ， 聯 合 報 系 贊 助 我 國 短 跑 好 手 王

惠 珍 ， 合 作 金 庫 成 立 桌 球 隊 和 認 養 大 專 業 餘 棒 球 隊 ， 統 一 企

業 於 1 9 9 9 年 開 始 即 贊 助 舉 辦 統 一 盃 鐵 人 三 項 國 際 邀 請 賽、小

鐵 人 賽、統 一 國 際 環 台 自 由 車 邀 請 賽 等 等（ 張 良 漢， 1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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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之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與 贊 助 行 為  

    企 業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可 說 是 林 林 總 總 ， 其 動 機 乃

為 驅 動 贊 助 行 為 的 動 力 ， 以 趨 使 企 業 願 意 投 入 運 動 產 業 ， 再

納 以 參 與 價 值 與 否 及 贊 助 行 為 事 實 之 考 量 ， 方 能 決 定 贊 助 企

劃 書 的 執 行 成 效 與 附 加 價 值 。 因 此 ， 本 節 就 透 過 文 獻 整 理 企

業 在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主 要 為 何 ， 而 其 贊 助 行

為 又 為 何 。  

一 、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之 動 機  

    黃 玉 湘 （ 2 0 0 2） 指 出 動 機 是 一 種 行 為 的 內 在 因 素 ， 是 由

個 人 的 內 在 需 求 所 引 發，以 達 成 滿 足 需 求 的 行 為 能 力；是 故，

動 機 可 說 是 行 為 的 原 型 ， 而 行 為 則 是 動 機 的 外 在 表 現 。 潘 玫

諺 （ 2 0 0 5） 也 彙 整 出 「 動 機 」 的 定 義 中 ， 分 析 動 機 具 有 以 下

之 特 徵；(一 )起 於 行 動 之 前；(二 )是 一 種 持 續 的 內 在 歷 程；(三 )

能 引 領 個 體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 表 現 出 外 顯 行 為 。 動 機 並 未 具 有

實 相 ， 如 同 「 學 習 」 一 樣 ， 沒 有 人 真 正 看 到 過 ， 心 理 學 家 只

能 藉 由 可 觀 察 到 的 外 在 情 境 與 行 為 改 變 ， 來 推 論 個 體 內 在 心

理 與 生 理 的 歷 程。大 致 而 言，動 機 的 意 義 包 括 兩 部 分：第 一 ，

激 發、引 領 和 產 生 行 為 的 因 素 是 什 麼 ？ 第 二，行 為 如 何 開 始、

持 續 及 停 止 ?人 類 的 動 機 相 當 複 雜，相 同 的 動 機 可 能 產 生 不 同

的 行 為 ， 不 同 的 行 為 亦 可 能 有 相 同 的 動 機 。 而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不 外 乎 可 大 致 區 分 為 兩 項 ， 一 是 經 濟 性 的 利 益 動

機，二 是 心 理 性 的 為 善 動 機（ 謝 學 儀， 2 0 0 3）。企 業 贊 助 的 動

機 主 要 可 歸 納 為 利 己 性 、 利 他 性 與 社 會 責 任 三 項 。 分 別 可 以

「 交 換 理 論 」（ E x c h a n g e  T h e o r y）、「 助 人 行 為 」（ H e l p i n g  

B e h a v i o r）、「 利 益 關 係 人 理 論 」（ S t a k e h o l d e r  T h e o r y）之 觀 點

加 以 闡 述 。（ 陳 以 亨 、 林 瑩 滋 、 李 星 美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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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大 衛（ 2 0 0 5）指 出 企 業 贊 助 之 動 機 為：（ 1）提 升 企 業 形 象 。

（ 2）改 變 消 費 者 行 為。（ 3）履 行 社 會 責 任。（ 4）增 加 銷 售 量 。

（ 5） 提 升 運 動 水 準 。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動 機 ， 國 內 、 外 學 者 也 做 過 不 少 相

關 研 究 。 黃 金 柱 （ 1 9 9 2） 先 提 出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是 從 心 理 層 面

出 發 ， 包 含 ： 需 要 別 人 認 同 、 需 要 有 歸 屬 感 、 身 為 社 區 一 員

的 驕 傲 、 宗 教 的 信 仰 、 社 會 壓 力 、 義 務 與 受 人 恩 惠 、 免 稅 的

好 處、自 我 的 喜 悅 忠 誠 與 感 恩、宣 傳 與 廣 告 等 等。 K o m o r o s k i

和 B i e m o n d（ 1 9 9 6） 在 十 年 前 也 已 指 出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原 因 為 ： 增 加 企 業 或 產 品 的 知 名 度 ； 改 變 跟 強 化 公 司 形 象 ；

促 成 公 司 在 特 定 的 區 隔 市 場 中 的 定 位 ；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 增 加

媒 體 曝 光 率 ； 促 進 銷 售 ； 創 造 超 越 競 爭 者 的 優 勢 ； 藉 由 體 育

活 動 所 造 成 的 親 和 力 與 娛 樂 效 果 ， 以 獲 得 企 業 成 功 的 獨 特 機

會 。 而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絕 大 多 數 是 以 利 益 為 其 考 量 ， 因 為 企 業

若 無 法 從 其 中 賺 取 利 益 ， 該 企 業 即 無 任 何 動 機 參 與 贊 助 （ 謝

學 儀 ， 2 0 0 3）。  

  

二 、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之 考 量 因 素  

    蕭 嘉 惠 ( 1 9 9 5 )指 出 影 響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因 素 可 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是 內 在 因 素 ， 二 是 內 在 因 素 ， 其 中 的 內 在 因 素 包

含 高 階 經 理 人 的 理 念 ， 根 據 劉 念 寧 ( 1 9 9 0 )及 盧 焰 章 ( 1 9 9 3 )的

研 究 指 出 ， 企 業 是 否 從 事 贊 助 ， 多 採 高 階 經 理 人 單 獨 決 策 ，

且 贊 助 金 額 與 贊 助 項 目 也 多 依 高 階 經 理 人 的 喜 好 來 決 定 。 而

企 業 在 評 估 需 要 予 以 提 供 贊 助 資 源 的 贊 助 企 劃 書 時 也 會 考 量

其 企 劃 書 內 容 價 值 所 在 ， 例 如 企 劃 書 的 活 動 發 展 方 向 與 公 司

經 營 理 念 謀 合 與 否 、 與 企 業 形 象 是 否 吻 合 。 除 此 也 會 再 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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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本 身 負 荷 量 與 贊 助 對 象 實 際 狀 況 ， 例 如 需 提 供 之 資 源 多

寡、活 動 規 模 大 小、其 宣 傳 管 道 之 多 元 與 否 等。陳 湘 東（ 2 0 0 0）

指 出 ， 企 業 贊 助 除 需 考 慮 環 境 因 素 外 ， 仍 需 就 本 身 企 業 作 一

整 體 性 考 量 。 且 贊 助 合 作 活 動 上 ， 不 論 尋 求 贊 助 或 提 供 贊 助

者 均 應 自 我 檢 視 「 贊 助 效 益 」 及 「 贊 助 代 價 」 兩 大 標 準 。 要

自 問 進 行 贊 助 活 動 ， 所 要 付 出 的 代 價 高 低 以 及 可 獲 得 的 效 益

多 寡 而 定。猶 如「 翹 翹 板 原 理 」，如 付 出 代 價 高 而 獲 利 少，則

翹 翹 板 倒 向「 代 價 體 重 」；反 之 則 倒 向「 效 益 體 重 」，如 圖 2 - 3

（ 程 紹 同 ， 1 9 9 8）。  

 

 

 

 

 

 

圖 2 - 3  運 動 贊 助 關 係 的 考 量  

資 料 來 源 ： 程 紹 同 ( 1 9 9 8 )。 運 動 贊 助 策 略 學 ， 7 7。  

 

    S t o l a r ( 2 0 0 1 )提 出 當 企 業 組 織 評 估 是 否 要 參 與 一 個 贊 助

計 畫 時，以 下 是 最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1、該 項 運 動 的 形 象 與 企

業 產 品 的 形 象 是 否 相 吻 合 ？ 2、該 運 動 競 賽 或 活 動 的 觀 眾 與 企

業 的 目 標 消 費 群 眾 是 否 相 符 合 ？ 3、是 否 有 設 立 廣 告 看 板 的 機

會 ？  

    蘇 錦 雀 （ 2 0 0 3） 則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所 提 出 之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之 考 量 因 素 整 理 如 下 表 2 - 1。  

 

效 益 體 重  代 價 體 重  

贊 助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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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之 考 量 因 素  

學 者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之 考 量 因 素  
蕭 嘉 惠 （ 1 9 9 5）  企 業 本 身 的 組 織 目 標、高 階 經 理

人 的 贊 助 理 念  
周 振 雄 （ 1 9 9 5）  承 辦 學 校 贊 助 理 念、學 校 配 合 程

度 、 產 品 定 位 與 形 象 、 贊 助 策

略 、 目 標 市 場  
M c E l r o y  &  S i e g f r i e d ( 1 9 8 6 ) 企 業 規 模 之 大 小  

U s e e m ( 1 9 8 8 )  市 場 因 素 與 機 構 因 素  
S a n d l e r  &  S h a n i  ( 1 9 9 3 )  知 名 度、企 業 形 象、產 品 銷 售 量

T h w a i t e s  &  
A g y i l a r - a n i a r e e s ( 1 9 9 7 )  社 區 介 入 、 加 強 企 業 形 象  

S t o t l a r ( 2 0 0 1 )  企 業 形 象 、 接 觸 目 標 市 場 群 眾 、

設 立 廣 告  
資 料 來 源 ： 蘇 錦 雀 （ 2 0 0 3）。 企 業 贊 助 九 十 一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之 研 究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3）。 全 國 碩 博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 0 9 1 N T N U 0 5 6 7 0 4 3。  

 

    然 而 ，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的 關 係 ， 周 振

雄 ( 1 9 9 7 )即 指 出 企 業 組 織 贊 助 大 專 運 動 會 的 動 機 會 影 響 其 考

量 因 素 ， 在 其 企 業 組 織 贊 助 大 專 運 動 會 的 研 究 中 也 提 出 企 業

組 織 贊 助 大 專 運 動 會 的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蘇

錦 雀 ( 2 0 0 3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的 動 機 為 「 增 加 公 司 的 媒 體 曝 光 率 」 及 「 有 助 於 建 立

公 司 良 好 的 企 業 形 象 」 之 變 項 時 ， 透 過 典 型 因 素 可 知 ， 企 業

贊 助 9 1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為 「 贊 助 的 活 動 與

公 司 企 業 形 象 相 符 」、「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的 知 名 度 」及「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的 曝 光 率 」 等 三 個 因 素 ， 也 驗 證 了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有 其 相 關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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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之 贊 助 行 為  

    贊 助 行 為 意 指 企 業 贊 助 公 益 活 動 的 實 際 行 為 。 鄭 展 瑋

（ 1 9 9 9）針 對 企 業 贊 助 文 化 藝 術 事 業 的 研 究 中，以 贊 助 方 式、

贊 助 途 徑 、 贊 助 對 象 、 贊 助 形 式 、 贊 助 金 額 、 決 策 單 位 ， 是

否 已 有 制 度 化 獎 助 文 化 辦 法 與 決 定 贊 助 文 化 藝 術 金 額 的 時 間

點 （ 企 業 編 列 相 關 預 算 的 時 間 限 制 ） 8 個 項 目 分 析 贊 助 的 執

行 面 。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贊 助 行 為 參 考 林 瑩 滋 （ 1 9 9 9） 探

討 台 灣 企 業 贊 助 藝 文 活 動 之 研 究 ， 分 為 以 下 幾 個 面 向 探 討 ：  

1 .  活 動 類 型 ： 所 贊 助 之 運 動 種 類 有 哪 些 。  

2 .  贊 助 形 式 ： 提 供 現 金 贊 助 或 相 關 所 需 物 品 之 贊 助 。  

3 .  受 益 對 象 ： 透 過 贊 助 行 為 使 其 受 益 對 象 有 學 生 、 大 眾 或 兒

童 。  

4 .  企 業 參 與 程 度 ： 企 業 本 身 主 辦 、 直 接 與 主 辦 者 洽 商 、 透 過

企 業 相 關 或 其 他 基 金 會 、 透 過 公 關 或 廣 告 公 司 規 劃 。  

5 .  活 動 範 圍 ： 贊 助 之 活 動 是 屬 國 際 性 、 全 國 性 或 地 區 性 。  

6 .  持 續 時 間 ： 從 事 相 同 活 動 贊 助 是 以 短 期 玩 票 性 質 ， 或 以 長

期 耕 耘 付 出 。  

 

 

第 三 節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之 發 展 現 況  

    依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2 0 0 1 年 1 月 第 7 次 修 訂 之「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金 融 及 保 險 」為 1 6 大 類 行 業 之 一。所 謂「 金

融 及 保 險 」 係 指 「 凡 從 事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之 經 營 ， 證 券

及 期 貨 買 賣 業 務、保 險 業 務、保 險 輔 助 業 務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產 業 範 圍 包 括 銀 行 業 、 信 用 合 作 社 業 、 農 (漁 )業 信 用 部 、 信

託 業 、 郵 政 儲 金 匯 兌 業 、 其 他 金 融 及 輔 助 業 、 證 券 業 、 期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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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以 及 人 身 保 險 業、財 產 保 險 業、社 會 保 險 業、再 保 險 業 等 。 

2 0 0 4 年 是 台 灣 的「 金 控 元 年 」，1 4 家 金 控 公 司 陸 續 掛 牌 上 市，

金 融 市 場 的 版 圖 發 生 劇 烈 變 動 ， 金 融 業 的 經 營 也 邁 向 一 個 新

的 階 段 。 金 控 公 司 號 稱 是 金 融 百 貨 公 司 ， 可 以 提 供 消 費 者 一

次 購 足 的 服 務 。 金 控 公 司 強 調 跨 業 經 營 和 異 業 結 盟 ， 屬 於 新

的 經 營 型 態 。 國 內 現 在 有 1 4 家 金 控 公 司 ， 主 要 分 為 三 大 系

統 。 大 部 分 是 以 銀 行 為 主 體 企 業 所 成 立 的 金 控 公 司 ， 例 如 中

國 信 託 金 控 ， 台 新 金 控 和 中 華 開 發 金 控 等 ； 有 的 是 以 保 險 公

司 為 主 體 申 請 成 立 金 控 ， 像 國 泰 金 控 、 富 邦 金 控 ， 第 三 種 是

以 證 券 公 司 、 證 金 公 司 或 票 券 公 司 所 成 立 的 金 控 公 司 ， 例 如

日 盛 證 券 組 成 的 日 盛 金 控 ， 復 華 證 金 公 司 組 成 的 復 華 金 控 ，

以 及 國 際 票 券 組 成 的 國 票 金 控 。  

 

 

表 2 - 2   1 4 家 金 控 集 團 的 整 合 現 況  

金 控 名 稱  主 體 企 業  關 係 企 業 暨 合 作 伙 伴  

中 國 信 託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中 國 信 託 綜 合 證 券、中 國 信 託

保 險 經 紀 人 公 司、中 國 信 託 創

投 公 司、中 國 信 託 資 產 管 理 公

司 、 萬 通 銀 行 及 鳳 山 信 合 社  
日 盛  日 盛 證 券  日 盛 銀 行 、 日 盛 期 貨  
玉 山  玉 山 銀 行  玉 山 票 券 、 玉 山 證 券 、 玉 山 金

融 事 業 群 六 大 資 源、永 利 證 券

中 華 開 發  中 華 開 發 銀 行 大 華 證 券 、 菁 英 證 券  
台 新  台 新 銀 行  台 新 資 產 管 理 公 司、台 新 票 券

金 融 公 司 、 台 新 行 銷 顧 問 公

司 、 台 証 綜 合 證 券 公 司 、 大 安

銀 行 、 台 新 投 信 及 彰 化 銀 行  
兆 豐  交 通 銀 行  國 際 證 券 、 倍 利 證 券 、 中 興 證

券 合 組 倍 利 國 際 證 券  
   
  接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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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上 頁   
建 華  建 華 銀 行  建 華 證 券 、 建 華 投 信  
第 一  第 一 銀 行  太 祥 證 券 、 第 一 聯 合 證 券 、 第

一 富 蘭 克 林 投 信 、 一 銀 租 賃 、

第 一 保 代 、 新 安 產 險  
國 泰  國 泰 人 壽  國 泰 產 險 、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 國

泰 投 信 、 國 泰 證 券 、 第 七 商 業

銀 行  
國 票  國 際 票 券  國 際 票 券 、 協 和 證 券 、 大 東 證

券  
華 南  華 南 銀 行  永 昌 證 券 、 永 昌 投 顧  
富 邦  富 邦 產 險  富 邦 人 壽 、 富 邦 證 券 、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 富 邦 投 信  
復 華 證 券  復 華 證 金  復 華 證 金 、 復 華 證 券 、 復 華 銀

行  
新 光  新 光 人 壽  新 光 產 險 、 萬 泰 銀 行 、 新 壽 證

券 、 新 光 銀 行 、 誠 泰 銀 行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註 ： 以 上 依 筆 劃 順 序 排 列 。  

 

    以 下 依 國 內 金 控 公 司 三 大 主 體 企 業 ； 銀 行 業 、 保 險 業 、

証 券 業 分 別 做 說 明 。      

一 、 銀 行 業  

    1 9 9 2 年 大 幅 開 放 新 銀 行 設 立 前 ， 銀 行 家 數 計 2 5 家 ， 信

託 投 資 公 司 為 8 家 ， 分 行 與 分 支 機 構 共 計 1 , 1 0 8 家 。 市 場 開

放 後，本 國 銀 行 家 數 日 趨 增 加，截 至 2 0 0 4 年 6 月 底 止，銀 行

總 家 數 計 5 0 家，分 行 家 數 為 3 , 1 7 5 家；信 託 投 資 公 司 3 家 ，

分 支 機 構 2 6 家 ； 另 外 國 銀 行 在 台 分 行 家 數 為 3 6 家 。  

    為 因 應 數 年 來 國 內 金 融 機 構 逾 放 比 率 攀 高 之 問 題 ， 以 及

順 應 全 球 化 發 展 ， 促 使 國 內 金 融 體 系 朝 向 國 際 化 、 大 型 化 之

趨 勢 調 整 ， 近 三 年 我 國 政 府 持 續 推 動 金 融 開 放 措 施 ， 並 同 步

進 行 金 融 改 革 ， 積 極 推 動 一 系 列 的 金 融 體 制 變 革 工 作 ， 如 ：

2 0 0 0 年 1 2 月 及 2 0 0 1 年 1 1 月 施 行「 金 融 機 構 合 併 法 」及「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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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控 股 公 司 法 」以 來 ，國 內 金 融 機 構 整 合 動 作 加 速 ， 迄 2 0 0 3

年 已 有 1 4 家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成 立 並 掛 牌 上 市（ 曾 國 烈，2 0 0 5）。 

    隨 著 科 技 創 新 ， 銀 行 經 營 型 態 迅 速 轉 變 ， 競 爭 壓 力 將 更

加 大 （ 如 網 路 銀 行 之 潛 在 競 爭 者 將 擴 及 跨 業 經 營 的 資 訊 公 司

或 流 通 業 者 等 ）。近 兩 年 來 國 內 逐 漸 發 展 的 金 融 控 股 公 司，資

產 最 大 者 ， 也 僅 為 6 0 0 多 億 美 元 ， 相 較 國 際 性 銀 行 的 千 億 餘

美 元 (如 渣 打 銀 行 )， 甚 至 跨 國 企 業 兆 美 元  (如 花 旗 集 團 )之 資

產 ， 我 國 金 融 業 者 欲 在 國 際 上 競 爭 ， 業 務 與 規 模 均 仍 具 成 長

空 間 ， 因 此 政 府 宜 持 續 鼓 勵 金 融 機 構 合 併 。  

    陳 冲 （ 2 0 0 5） 指 出 我 國 消 費 性 金 融 商 品 中 ， 信 用 卡 發 卡

數 從 1 9 8 5 年 的 2 0 萬 張 到 1 9 9 0 年 突 破 1 0 0 萬 張，每 5 年 是 以

5 倍 的 成 長 率 成 長，截 至 2 0 0 4 年 底，我 國 信 用 卡 流 通 卡 數 已

達 4 , 4 1 8 萬 張。而 根 據 瑞 士 洛 桑 管 理 學 院 ( I M D )資 料 顯 示 台 灣

每 一 成 年 人 平 均 持 卡 數 為 2 . 6 張 ， 全 球 排 名 第 一 。 但 自 2 0 0 0

年 以 來 ， 我 國 信 用 卡 發 卡 數 逐 年 下 降 ， 因 此 我 國 銀 行 業 者 對

於 信 用 卡 發 卡 策 略 有 檢 討 空 間 。 另 外 ， 由 我 國 金 管 會 公 佈 我

國 現 金 卡 動 用 餘 額 之 絕 對 金 額 逐 月 攀 高 ， 但 月 成 長 率 卻 逐 漸

下 滑 ， 其 主 因 為 現 金 卡 業 務 特 性 為 滿 足 短 期 現 金 週 轉 ， 2 0 0 4

年 以 來 現 金 卡 客 源 也 趨 於 飽 和 ， 加 上 短 期 利 率 持 續 走 升 ， 我

國 現 金 卡 業 務 成 長 並 非 樂 觀 。  

 

二 、 保 險 業  

（ 一 ） 保 險 業 仍 是 一 成 長 的 行 業  

    我 國 於 1 9 8 6 年 開 放 保 險 市 場 ， 當 時 產 壽 險 家 數 分 別 為

1 4 家 與 8 家 ， 總 家 數 為 2 2 家 。 市 場 開 放 後 ， 保 險 業 家 數 日

趨 增 加 ， 於 1 9 9 9 年 時 ， 保 險 業 總 家 數 高 達 6 2 家 。 截 至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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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底 止 ， 我 國 保 險 業 計 有 2 6 家 產 險 公 司 、 2 8 家 壽 險 公 司 ，

保 費 收 入 每 年 約 以 1 0 % ~ 2 0 %的 成 長 率 。 近 1 0 年 來 ， 保 險 業

保 費 收 入 平 均 增 加 率 達 1 5 . 6％ ， 遠 高 於 近 1 0 年 平 均 經 濟 成

長 率 5 . 3 8％。2 0 0 3 年 保 險 業 保 費 收 入 達 1 2 , 4 2 1 億 元，較 2 0 0 2

年 增 加 2 5 . 3 8％。2 0 0 4 年 的 保 險 費 收 入 共 計 1 兆 4 , 1 8 5 億 元，

資 產 總 額 為 5 兆 7 , 2 4 7 億 元 ， 保 險 業 總 資 產 佔 金 融 機 構 資 產

比 率 1 6 . 6 8 %，其 顯 示 保 險 業 在 金 融 產 業 的 重 要 性（ 周 國 瑞 ，

2 0 0 5）。  

    此 外，若 就 國 際 比 較，根 據 2 0 0 5 年 2 月 瑞 士 再 保 險 S i g m a

研 究 報 告 統 計， 2 0 0 3 年 台 灣 人 身 保 險 保 費 收 入 全 球 市 場 佔 有

率 1 . 6 4 %， 產 險 保 費 收 入 全 球 市 場 占 有 率 0 . 6 8 %， 整 體 保 險

業 保 費 收 入 全 球 市 場 占 有 率 1 . 2 3 %， 全 球 排 名 第 1 4， 亞 洲 第

4。我 國 2 0 0 3 年 保 險 滲 透 度 ( i n s u r a n c e  p e n e t r a t i o n，亦 即 保 費

收 入 占 G D P 的 比 率 )、保 險 密 度 ( i n s u r a n c e  d e n s i t y，亦 即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保 費 )分 別 為 1 2 . 6％ (排 名 世 界 第 3 名 )與 1 , 6 0 2 . 2 美

元 (排 名 世 界 第 2 1 名 )，較 歐 美 國 家 為 低，顯 示 我 國 保 險 業 仍

有 很 大 的 發 展 空 間 ( S w i s s  R e ,  2 0 0 5 )。  

 

（ 二 ） 保 險 業 持 續 加 強 整 體 競 爭 力  

    政 府 2 0 0 1 年 7 月 發 布「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以 來，截 至 目

前 為 止 ， 已 有 3 家 以 保 險 業 為 主 體 的 金 控 公 司 成 立 ， 分 別 為

國 泰 金 控 、 新 光 金 控 及 富 邦 金 控 。 由 於 其 利 用 交 叉 行 銷 通 路

利 基 ， 3 家 金 控 公 司 產 生 了 相 當 的 經 濟 規 模 。  

    其 次 ， 隨 著 政 府 陸 續 推 動 一 些 開 放 措 施 ， 保 險 業 者 在 現

階 段 微 利 時 代 下，亦 相 應 開 發 新 種 產 品，如 投 資 型 保 險 商 品，

同 時 亦 得 銷 售 不 分 紅 保 單 ， 創 造 了 相 當 不 錯 的 業 績 。 未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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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動 產 證 券 化 效 應 下 ， 具 雄 厚 資 產 的 壽 險 業 ， 亦 有 表 現 的

機 會 。 為 更 加 強 保 險 業 者 競 爭 力 ， 政 府 亦 規 劃 發 展 台 灣 成 為

亞 洲 區 域 保 險 集 團 ， 透 過 法 規 鬆 綁 ， 如 開 放 保 險 業 投 資 大 陸

地 區 保 險 公 司 及 辦 理 外 國 投 資 範 圍 ， 可 協 助 保 險 業 擴 展 大 陸

及 東 南 亞 保 險 市 場 ， 強 化 其 國 際 競 爭 力 。  

 

三 、 證 券 業  

（ 一 ） 證 券 商 朝 投 資 銀 行 方 向 邁 進 ， 資 產 管 理 業 務 漸 次 發 展  

    1 9 9 0 年 ， 證 券 商 有 3 8 1 家 ， 分 公 司 3 0 家 。 嗣 後 ， 政 府

陸 續 推 動 健 全 資 本 市 場 相 關 措 施 ， 另 為 因 應 國 內 外 競 爭 環

境 ， 國 內 證 券 商 乃 紛 紛 合 併 ， 藉 以 提 高 其 經 濟 規 模 並 加 速 擴

展 業 務 。 截 至 2 0 0 4 年 6 月 止 ， 國 內 證 券 商 計 有 總 公 司 1 5 0

家 ， 分 支 機 構 1 , 0 7 4 家 。 隨 著 自 由 化 及 國 際 化 的 發 展 趨 勢 ，

證 券 商 經 營 日 趨 競 爭 ， 為 提 升 證 券 商 之 競 爭 力 ， 解 除 不 必 要

的 管 制 並 開 放 業 務 限 制 ， 使 證 券 業 務 能 朝 向 多 元 化 與 國 際 化

方 向 發 展 ， 且 在 全 球 化 的 國 際 趨 勢 下 ， 推 動 證 券 商 發 展 投 資

銀 行 業 務 為 政 府 既 定 之 政 策 方 向 。  

    至 於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與 證 券 投 資 顧 問 事 業，截 至 2 0 0 4

年 6 月 止，證 券 投 信 與 投 顧 公 司 各 為 4 3 家 與 2 1 3 家。其 中 ，

投 信 共 募 集 發 行 4 4 9 個 基 金 ， 整 體 基 金 規 模 合 計 達 新 台 幣 3

兆 7 3 億 元 。 至 於 辦 理 全 權 委 託 投 資 業 務 部 分 ， 截 至 2 0 0 4 年

6 月 止 ， 契 約 金 額 計 達 新 台 幣 3 , 7 0 5 億 元 。 為 強 化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及 顧 問 事 業 之 管 理 與 擴 大 其 業 務 範 圍 ， 政 府 已 於 2 0 0 4

年 6 月 1 1 日 完 成「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及 顧 問 法 」之 三 讀 立 法 工 作，

並 經 總 統 於 同 年 6 月 3 0 日 公 布，將 有 助 於 推 動 台 灣 成 為 資 產

管 理 中 心 。  



 

 22

（ 二 ） 股 市 持 續 成 長 ， 債 市 漸 趨 活 絡 ， 惟 發 展 空 間 仍 大  

    近 年 來 政 府 逐 步 放 寬 證 券 商 業 務 ， 建 立 並 強 化 我 國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等 事 業 參 與 全 權 委 託 業 務 ， 以 及 加 速 引 進 外 資 來 台

投 資 等 措 施 ， 另 方 面 又 強 化 我 國 資 本 市 場 體 質 相 關 法 制 工

作，股 市 規 模 漸 次 擴 展，企 業 透 過 直 接 金 融 籌 資 亦 逐 年 增 加，

截 至 2 0 0 4 年 6 月 止 ， 直 接 金 融 比 重 已 達 2 8 . 3％ ， 惟 相 較 於

歐 、 美 先 進 國 家 約 占 5 0％ 水 準 ， 仍 屬 偏 低 。  

    櫃 檯 買 賣 中 心 近 年 致 力 於 改 善 市 場 偏 重 附 條 件 交 易 的 現

象 ， 在 先 後 推 出 債 券 比 對 系 統 及 電 腦 議 價 系 統 後 ， 買 賣 斷 交

易 已 較 往 年 成 長 數 倍 以 上 ， 目 前 買 賣 斷 交 易 量 維 持 在 整 體 市

場 的 6 0％ 以 上 。 2 0 0 3 年 債 券 買 賣 斷 的 營 業 金 額 1 3 2 . 5 7 兆 ，

為 同 期 股 市 成 交 值 2 2 . 3 9 兆 的 5 . 9 倍 ， 相 較 我 國 以 往 證 券 市

場 重 股 票 輕 債 券 之 現 象 ， 已 有 顯 著 改 善 （ 行 政 院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 中 央 銀 行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2 0 0 4）。  

 

 

第 四 節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現 況  

    早 期 在 體 育 運 動 政 策 的 推 動 下 ， 國 營 企 業 成 為 運 動 贊 助

的 最 大 金 主 ， 在 早 期 的 「 六 行 庫 」 時 期 ， 第 一 銀 行 、 合 作 金

庫 、 台 灣 銀 行 、 華 南 銀 行 、 彰 化 銀 行 、 土 地 銀 行 等 六 家 行 庫

各 組 球 隊 ， 曾 引 起 很 大 的 風 潮 ， 但 近 十 年 來 因 為 缺 乏 整 體 規

畫 ， 國 營 事 業 所 投 資 的 體 育 運 動 績 效 不 彰 ， 現 在 僅 存 土 銀 及

合 庫 等 幾 個 球 隊（ 林 惠 君， 2 0 0 3）。合 作 金 庫 可 說 是 國 內 最 積

極 提 倡 體 育 且 績 效 最 好 的 金 融 業 者 ， 常 年 贊 助 棒 球 、 桌 球 、

羽 球 三 支 球 隊 ， 培 育 出 許 多 優 秀 運 動 員 ， 包 括 桌 球 蔣 澎 龍 、

徐 競 、 羽 球 陳 鋒 、 黃 嘉 琪 等 人 ， 為 國 爭 光 無 數 ， 傲 視 體 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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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的 贊 助 對 象 ， 大 致 可 分 為 運 動 員 贊 助 及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 在 運 動 員 贊 助 ， 除 了 早 期 的 合 作 金 庫 ， 像 國

泰 人 壽 贊 助 桌 球 選 手 吳 志 祺 及 跆 拳 道 選 手 吳 燕 妮 、 富 邦 產 物

保 險 贊 助 羽 球 選 手 鄭 韶 婕 、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贊 助 射 箭 選 手 袁 叔

琪 。 本 次 贊 助 以 四 年 為 期 ， 贊 助 期 間 每 位 選 手 每 月 將 可 獲 得

該 企 業 三 萬 元 的 現 金（ 馬 鈺 龍， 2 0 0 5）。國 內 金 融 界 老 字 號 台

灣 土 地 銀 行 ， 也 在 去 年 與 雲 林 縣 西 螺 國 中 及 台 北 縣 能 仁 家 商

兩 所 羽 球 名 校 簽 約，將 贊 助 所 需 經 費，加 強 培 育 羽 球 選 手（ 李

安 東 ， 2 0 0 5）。  

    銀 行 、 保 險 業 這 兩 年 則 愛 贊 助 馬 拉 松 ， 把 企 業 形 象 和 健

康 連 結 在 一 起 ， 連 番 舉 辦 ， 就 連 馬 拉 松 的 人 數 也 頗 有 較 勁 意

味 （ 龔 小 文 ， 2 0 0 5）。 2 0 0 4 年 是 I N G 集 團 第 二 年 贊 助 紐 約 馬

拉 松 ， 也 是 I N G 安 泰 首 度 贊 助 台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 朱 紀 中 、

馬 淑 華 ， 2 0 0 5） 而 三 商 美 邦 人 壽 所 附 屬 的 三 商 集 團 總 經 理 楊

麗 雲 也 表 示 ， 三 商 企 業 秉 持 永 續 經 營 的 理 念 ， 即 使 在 運 動 贊

助 方 面 ， 都 長 期 耕 耘 ， 不 是 短 線 作 秀 。 除 了 三 商 高 爾 夫 名 人

賽、三 商 巧 福 路 跑 也 進 入 第 1 7 年 了（ ”秉 持 永 續 經 營 理 念 ”，

2 0 0 5）。  

    此 外，也 有 贊 助 職 棒 運 動 的 中 信 金 控、第 一 金 控、興 農 、

誠 泰 銀 行 等 ， 每 年 企 業 贊 助 金 額 六 、 七 千 萬 元 （ 高 潔 如 、 曾

桂 香、葉 憶 如、徐 睦 鈞， 2 0 0 3）。還 有 搶 搭 奧 運 列 車 的 金 融 機

構 ─ 玉 山 銀 行 ； 彰 化 銀 行 則 贊 助 中 華 奧 委 會 雅 典 加 油 團 ， 日

盛 金 控、中 華 職 棒 及 台 北 縣 政 府 則 在 台 北 縣 縣 民 廣 場 開 闢「 奧

運 第 二 現 場 」（ 劉 菁 菁 ， 2 0 0 4）。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概 況 如 下 表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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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概 況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之 運 動 贊 助 活 動  參 與 年 份  

合 作 金 庫  業 餘 棒 球 隊 、 羽 球 選 手  1 9 4 8 年 迄 今
亞 東 證 券  女 子 籃 球 隊  1 9 6 5 - 2 0 0 4  
興 農 人 壽  興 農 牛  1 9 9 7 年 迄 今
中 信 金 控  中 信 鯨 棒 球 隊  1 9 9 7 年 迄 今
陽 信 銀 行  開 南 工 商 棒 球 隊  2 0 0 2  
南 山 人 壽  

新 安 產 險  
太 魯 閣 中 華 汽 車 盃 國 際 馬 拉 松  2 0 0 2  

建 華 金 控  全 運 會  2 0 0 3  
第 一 金 控  第 一 金 控 金 剛 職 業 棒 球 隊  2 0 0 3  
宏 泰 人 壽  宏 泰 人 壽 盃「 亞 洲 男 子 排 球 四 強

挑 戰 賽 」  2 0 0 3  

中 央 產 險  中 央 產 物 保 險 盃 全 國 花 式 滑 冰

錦 標 賽  2 0 0 3  

台 灣 銀 行  
華 南 銀 行  
台 北 國 際 商 銀  

遠 東 商 銀  

中 華 郵 政  
中 華 開 發  
工 業 銀 行  

全 運 會  2 0 0 3  

大 運 會  2 0 0 3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高 中 籃 球 聯 賽  2 0 0 5  
彰 化 銀 行  中 華 奧 運 代 表 隊  2 0 0 4  
國 寶 人 壽  M I Z U N O 禮 品 巡 迴 賽 高 爾 夫 球

賽  2 0 0 4  

安 泰 人 壽  台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2 0 0 4  
富 邦 人 壽  日 月 潭 馬 拉 松  2 0 0 4  
交 通 銀 行  中 國 大 學 生 籃 球 超 級 聯 賽  2 0 0 4  
玉 山 金 控  贊 助 中 華 奧 運 棒 球 隊  

兄 弟 象 棒 球 隊  
2 0 0 4  
2 0 0 5  

   
  接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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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上 頁   

大 運 會  2 0 0 4  
中 華 職 棒  2 0 0 5  

日 盛 證 券  

「 走 讀 台 灣  永 保 健 康  快 樂 健
走 9 0 天 」 計 劃  2 0 0 6  

富 邦 產 險  贊 助 羽 球 選 手 鄭 韶 婕  2 0 0 5  
土 地 銀 行  贊 助 雲 林 縣 西 螺 國 中 及 台 北 縣

能 仁 家 商 兩 所 羽 球 名 校 培 訓 所

需 經 費  
2 0 0 5  

中 國 國 際 商 銀  贊 助 王 建 民 季 後 賽 轉 播 經 費  2 0 0 5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贊 助 射 箭 選 手 袁

叔 琪  2 0 0 5  

新 竹 商 銀  新 竹 商 銀 國 際 職 業 女 子 網 球 巡

迴 賽  2 0 0 5  

新 光 金 控  全 運 會  2 0 0 5  
台 新 金 控  國 姓 鄉 空 手 道 隊 公 益 募 款 活 動  2 0 0 5  
國 泰 人 壽  贊 助 桌 球 選 手 吳 志 祺  

跆 拳 道 選 手 吳 燕 妮  
國 泰 人 壽 女 籃  

2 0 0 5  

新 光 人 壽  9 4 全 運 會  
世 界 兒 童 運 動 會  2 0 0 5  

中 國 產 險  金 門 路 跑  2 0 0 5  
紐 約 人 壽  紐 約 人 壽 杯 排 球 賽、2 0 0 8 北 京 奧

運  2 0 0 6  

宏 利 人 壽  2 0 0 8 北 京 奧 運  2 0 0 6  
富 邦 金 控  H O P E 高 爾 夫 希 望 工 程  2 0 0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註 ： 以 上 依 年 份 排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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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流 程 主 要 分 為 以 下 幾 個 部 分 構 成 ： 一 、 研 究 背 景

分 析 與 探 討；二、研 究 主 題 確 認；三、蒐 集 資 料 與 文 獻；四 、

編 制 問 卷 ； 五 、 決 定 受 訪 對 象 ； 六 、 問 卷 調 查 與 訪 談 ； 七 、

資 料 分 析 與 彙 整 ； 八 、 結 果 討 論 與 建 議 。  

 

 

 

 

 

 

 

 

 

 

 

圖 3 - 1  研 究 流 程 圖  

 

研 究 主 題 確 認  

蒐 集 資 料 與 文 獻  

決 定 受 訪 對 象  

編 製 問 卷  

問 卷 調 查 與 訪 談  

資 料 分 析 與 彙 整  

結 果 討 論 與 建 議  

研 究 背 景 分 析 與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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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5  

相 關

分 析

描 述 性 統 計  

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 及 其 贊 助 行 為 之 分 析 ， 並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問 題 ， 提 出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2。  

 

 

 

 

 

 

       

 

 

 

 

圖 3 - 2  研 究 架 構 圖  

 

 

第 三 節   操 作 性 名 詞 定 義  

一 、 決 策 者 背 景 變 項  

    指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企 業 之 權 責 部 門 主 管 的 個 人 特 性 ， 本 研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考 量 因 素  

 

贊 助 行 為  

決 策 者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A N O VA  

金 融 服 務 業

背 景 變 項  

H4
H3

 H1 

 H2 

t 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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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包 括 性 別 與 年 齡 。  

二 、 金 融 服 務 業 背 景 變 項  

    本 研 究 將 國 內 金 融 服 務 業 分 為 以 下 四 種 類 型 ： 金 控 業 、

銀 行 業 、 保 險 業 、 證 券 業 。  

三 、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指 企 業 為 何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理 由 ， 本 研 究 中 採 用 李 克 特

量 表 （ L i k e r t  S c a l e）， 包 括 ： 經 濟 效 益 、 間 接 效 益 、 社 會 責

任 與 企 業 文 化 等 動 機 。  

四 、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考 量 因 素  

    指 影 響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因 素 ， 本 研 究 中 採 用 李 克 特

量 表 （ L i k e r t  S c a l e）， 包 括 ： 組 織 條 件 、 財 務 條 件 、 行 銷 活

動 、 活 動 吸 引 力 、 觀 賞 者 、 廣 告 機 會 、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等 慷 良

因 素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假 設 一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決 策 者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決 策 者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考 量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三 ： 不 同 類 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四 ： 不 同 類 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考 量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五 ：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有 顯 著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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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研 究 工 具 分 為 ： 問 卷 調 查 法 和 電 話 訪 談 法 。 透 過

電 話 訪 談 法 是 蒐 集 資 料 的 基 本 方 法 ， 以 開 放 式 的 問 題 作 深 入

式 訪 談 獲 取 資 料 。  

 

一 、 問 卷 設 計  

（ 一 ） 研 究 工 具  

    問 卷 調 查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了 解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或 贊 助

國 內 體 育 運 動 和 活 動 之 現 況 ， 並 探 討 其 贊 助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的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 及 贊 助 行 為 之 模 式 等 ， 採 用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及 贊 助 行 為 之 分 析

調 查 問 卷 」。本 問 卷 主 要 係 引 用 蕭 嘉 惠（ 1 9 9 5）所 編 製 之「 運

動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態 度 量 表 」、蘇 錦 雀（ 2 0 0 2）所 編 製 之「 企 業

贊 助 九 十 一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調 查 問 卷 」，及 參 考 林 瑩 滋

（ 1 9 9 9） 所 編 製 之 「 企 業 贊 助 藝 文 活 動 的 動 機 與 決 策 模 式 之

研 究 訪 談 大 綱 」 編 製 而 成 ， 如 附 錄 一 ； 其 同 意 函 如 附 錄 二 。  

    本 問 卷 分 為 四 部 份 ， 第 一 部 分 為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第 二 部 份 為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考 量 因 素 ， 第 三 部 份 為 運 動 贊 助 實 務 分 析 ， 最 後 為 受 訪 者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由 填 答 者 依 據 該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經 驗 ， 在

適 當 欄 位 中 勾 選 填 答 。  

 

（ 二 ） 信 、 效 度 分 析  

1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之 編 制 乃 引 用 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而 得 ， 第

一 、 二 部 份 皆 於 原 研 究 中 採 C r o n b a c h ’  α 係 數 求 取 量 表 的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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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一 致 性 ， 而 第 三 和 第 四 部 份 不 屬 李 克 特 氏 量 表 ， 因 此 不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 第 一 部 份 結 果 為 α = 0 . 9 4 1 1， 第 二 部 份 結 果 也 達

0 . 9 0， 皆 顯 示 其 內 容 一 致 性 頗 高 。  

 

2 .效 度 分 析  

    第 一 部 份 於 原 研 究 中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提 供 此 研 究 量 表 之 專

家 意 見 ， 因 此 具 有 內 容 效 度 。  

    第 二 部 分 於 原 研 究 中 也 係 請 教 國 內 有 關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編 製 而 成 ， 已 具 備 內 容 效 度 ， 其 量 表 再 經

因 素 分 析 後，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佔 總 變 異 量 的 7 6 . 4 9 %，更 可 顯

示「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考 量 因 素 」之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最 後 ， 擬 訂 本 問 卷 後 ， 再 擬 邀 請 國 內 專 家 學 者 和 實 際 參

與 、 執 行 運 動 行 銷 實 務 多 年 之 業 界 主 管 提 供 本 研 究 量 表 的 專

家 意 見 ， 以 求 設 計 較 為 完 善 之 研 究 工 具 。 因 此 ，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內 容 具 備 內 容 效 度 與 表 面 效 度 。 專 家 學 者 名 單 如 下 ：  

 

表 3 - 1   專 家 名 單  

專 家 學 者  職   務  專   長  

呂 佳 霙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助 理 教 授  運 動 管 理  

林 房 儧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教 授  運 動 管 理  

林 淑 如  台 灣 電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營 業

總 監  

運 動 行 銷  

黃 英 玻  兄 弟 象 棒 球 隊 營 業 總 監  資 源 籌 募 與 招 商

黃   煜  國 立 新 竹 教 育 大 學 副 教 授  運 動 管 理  

註 ： 以 上 依 姓 氏 筆 劃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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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 分 方 式  

    本 問 卷 在 計 分 方 式 採 李 克 特 氏 五 點 量 表 ， 並 予 以 評 分 ，

從 「 非 常 同 意 ； 非 常 重 要 」、「 同 意 ； 重 要 」、「 沒 意 見 」、「 不

同 意 ； 不 重 要 」、「 非 常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重 要 」，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的 分 數 。  

 

二 、 電 話 訪 談  

    由 研 究 者 親 自 以 電 話 方 式 與 曾 參 與 過 運 動 贊 助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之 負 責 單 位 進 行 電 話 訪 談 ， 以 便 更 加 了 解 進 一 步 的 相 關

資 料 。 本 研 究 再 進 行 個 別 電 話 訪 談 的 目 的 ， 除 對 於 第 三 部 份

之 問 卷 調 查 的 結 果 能 清 楚 地 了 解 及 正 確 的 解 釋 外 ， 主 要 的 目

的 在 於 獲 得 受 訪 者 對 於 企 業 本 身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 贊 助 行 為 等 ， 有 更 深 入 且 詳 盡 的 意 見 。  

 

 

第 六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受 訪 對 象 為 金 融 服 務 業 管 理 層 級 、 主 要 廣

告 、 行 銷 或 公 關 單 位 之 相 關 決 策 者 ， 或 為 該 企 業 之 行 銷 活 動

企 劃 與 執 行 之 委 外 負 責 單 位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之 企 業 受 訪 對

象 乃 先 透 過 台 灣 金 融 服 務 業 聯 合 總 會 （ Ta i w a n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R o u n d t a b l e） 團 體 會 員 中 搜 尋 中 華 民 國 銀 行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 中 華 民 國 人 壽 保 險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 中 華 民 國 產 物 保

險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與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等 旗 下 正 式 會

員 ， 再 經 由 報 章 雜 誌 相 關 報 導 與 相 關 文 獻 蒐 集 ， 針 對 過 去 三

年 曾 參 與 過 運 動 贊 助 活 動 之 金 融 服 務 業，含 金 控 業、銀 行 業、

保 險 業 及 證 券 業 等 共 計 3 9 家 公 司，發 放 問 卷 進 行 調 查 與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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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談 。 受 訪 名 單 如 下 表 3 - 4。  

 

表 3 - 2   受 訪 名 單  

金 融 服 務 業  

保 險 業  
金 控 業  銀 行 業  

人 壽 業  產 險 業  
證 券 業  

中 信 金 控  土 地 銀 行 三 商 美 邦 中 央 產 險  亞 東 證 券

台 新 金 控  中 國 商 銀 台 灣 人 壽 中 國 產 險  

建 華 金 控  中 華 商 銀 安 泰 人 壽 富 邦 產 險  

第 一 金 控  中 華 開 發 宏 利 人 壽 新 安 產 險  

新 光 金 控  中 華 郵 政 宏 泰 人 壽

富 邦 金 控  玉 山 銀 行 南 山 人 壽

華 南 金 控  台 灣 銀 行 國 華 人 壽

合 作 金 庫 國 泰 人 壽

交 通 銀 行 國 寶 人 壽

華 南 銀 行 遠 雄 人 壽

國 泰 世 華 興 農 人 壽

陽 信 銀 行

新 竹 商 銀

彰 化 銀 行

 

遠 東 商 銀

 

 

 

＊ 以 上 依 筆 劃 順 序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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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資 料 處 理  

一 、 問 卷 調 查 之 處 理      

    本 研 究 之 資 料 使 用 社 會 科 學 套 裝 軟 體 S P S S 1 0 . 0 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並 以 α = 0 . 5 為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統 計 考 驗 ，

採 用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以 次 數 分 配 百 分 比 描 述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主 要

決 策 人 員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及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比 較 。  

（ 二 ） t 檢 定  

    以 t 檢 定 比 較 管 理 者 性 別 與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  

（ 三 ） 變 異 數 分 析  

    以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決 策 者 者 之 年 齡 、 不 同 金 融 服 務 業 與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有 無 差 異 。  

（ 四 ） 相 關 分 析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有 無 相

關 。  

 

二 、 訪 談 資 料 之 處 理  

    本 研 究 之 訪 談 資 料 以 錄 音 機 錄 製 全 部 過 程 並 紀 錄 重 點 ，

訪 談 後 再 加 以 整 理 ， 且 以 不 改 變 受 訪 者 原 意 之 前 提 下 以 文 字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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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由 於 本 研 究 母 體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 的 構 成 極 不 相 似 而

樣 本 數 又 不 大，因 此 採 用「 立 意 抽 樣 」（ p u r p o s i v e  s a m p l i n g）

（ 黃 俊 英 ， 1 9 9 7） ， 樣 本 名 單 的 蒐 集 與 篩 選 主 要 是 以 台 灣 金

融 服 務 業 聯 合 總 會 （ Ta i w a n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R o u n d t a b l e）

團 體 會 員 中 之 中 華 民 國 銀 行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 中 華 民 國 人 壽 保

險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 中 華 民 國 產 物 保 險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與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旗 下 正 式 會 員 ， 且 過 去 三 年 曾 參 與 過 運

動 贊 助 活 動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 含 金 控 業 、 銀 行 業 、 保 險 業 及 證

券 業 等 共 計 4 0家 ， 再 經 資 料 確 認 與 事 前 電 話 方 式 聯 繫 後 ， 刪

除 無 意 接 受 本 研 究 問 卷 調 查 者 ， 及 表 明 問 卷 內 容 過 於 敏 感 ，

涉 及 公 司 內 部 機 密 ， 故 無 法 回 覆 ， 共 計 回 收 2 9份 ，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7 2 . 5 %。  

 

 

第 一 節   正 式 量 表 之 信 、 效 度 檢 定  

一 、 信 度 檢 定  

    信 度 係 根 據 測 驗 工 具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之 一 致 性 或 穩 定 性 ，

一 個 測 驗 需 具 有 信 度 ， 使 用 者 才 能 確 定 樣 本 的 行 為 表 現 是 否

一 致，否 則 測 驗 結 果 只 能 說 明 樣 本 在「 某 一 特 定 時 間 」或「 某

一 特 定 行 為 樣 本 」之 表 現（ 王 保 進， 1 9 9 9）。本 研 究 之 信 度 考

驗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 C r o n b a c h ’ s  α）， 其 整 體 量 表 信 度 為

0 . 8 9 6 1，各 量 表 之 信 度 係 數 整 理 如 表 4 - 1、表 4 - 2。其 中，「 可

以 節 省 稅 賦 」、「 增 加 公 司 知 名 度 」、「 增 加 產 品 知 名 度 」、

「 增 加 產 品 知 名 度 」 、 「 提 供 公 司 認 同 感 」 、 「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 「 與 社 區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 、 「 有 助 企 業 公 民 形 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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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管 理 人 員 素 質 」 、 「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組 織 目

標 」 、 「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人 事 政 策 」 、 「 贊 助 單 位 資 本 額 度

的 多 寡 」 、 「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對 預 算 成 本 控 制 」 、 「 贊 助 單 位

在 活 動 中 攤 位 設 置 情 形 」 等 1 4題 刪 除 可 增 加 信 度 ， 惟 因 增 加

數 值 皆 不 超 過 0 . 0 0 5， 且 原 量 表 之 信 度 已 達 0 . 8 9 6 1， 因 此 仍 皆

予 以 保 留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表 4 - 1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之 信 度 考 驗 表  

構 面  題  目  內  容  刪 除 該 題 項  
C r o n b a c h ’ s  α

因 素  
C r o n b a c h ’ s  α

增 加 產 品 銷 售 量  0 . 8 9 5 9  0 . 7 2 2 0  
增 加 市 場 佔 有 率  0 . 8 9 2 9   

經 濟
效 益  

可 以 節 省 稅 賦  0 . 8 9 6 6   
增 加 公 司 知 名 度  0 . 8 9 6 6  0 . 7 2 3 3  
增 加 公 司 媒 體 曝 光 率  0 . 8 9 3 4   
增 加 產 品 知 名 度  0 . 8 9 6 4   
增 加 競 爭 力  0 . 8 9 5 0   
提 供 公 司 認 同 感  0 . 8 9 6 9   

間 接
效 益  

促 進 公 司 公 共 關 係  0 . 8 9 5 0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0 . 8 9 6 9  0 . 7 5 7 6  
與 社 區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0 . 8 9 8 1   

社 會
責 任  

有 助 企 業 公 民 形 象  0 . 8 9 6 3   
加 強 員 工 向 心 力  0 . 8 9 8 6  0 . 7 5 8 8  企 業

文 化  
發 自 內 心 喜 歡 運 動  0 . 8 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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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之 信 度 考 驗 表  

構 面  題  目  內  容  
刪 除 該 題 項  
C r o n b a c h ’ s  

α  

因 素  
C r o n b a c h ’ s  

α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管 理 人 員 素 質  0 . 8 9 7 8  0 . 7 6 1 6  

贊 助 單 位 本 身 的 組 織 目 標  0 . 8 9 5 9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組 織 目 標  0 . 8 9 8 0   

組 織  
條 件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人 事 政 策  0 . 8 9 8 3   
贊 助 單 位 資 本 額 度 的 多 寡  0 . 9 0 0 3  0 . 7 4 2 0  

贊 助 單 位 對 其 成 本 及 獲 利 考 量  0 . 8 9 3 8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對 預 算 成 本 控 制  0 . 8 9 8 5   

贊 助 單 位 的 資 金 融 通 能 力  0 . 8 9 5 6   

財 務  
條 件  

贊 助 單 位 所 能 獲 得 的 減 稅 優 惠  0 . 8 9 5 6   
活 動 中 可 獲 得 目 標 群 眾 的 多 寡  0 . 8 9 3 3  0 . 7 0 0 0  

贊 助 單 位 可 獲 得 的 媒 體 曝 光 機 會  0 . 8 9 0 7   

贊 助 單 位 和 合 作 廠 商 的 配 合 程 度  0 . 8 9 1 4   

贊 助 單 位 在 活 動 中 攤 位 設 置 情 形  0 . 8 9 6 4   

主 辦 單 位 有 無 雜 誌 或 專 題 報 導  0 . 8 9 0 7   

行 銷  
活 動  

活 動 中 是 否 有 塑 造 明 星 球 員  0 . 8 9 1 1   
活 動 現 場 的 類 型  0 . 8 9 0 5  0 . 6 9 8 0  

活 動 舉 辦 的 歷 史 與 年 資  0 . 8 9 0 6   

活 動 的 範 圍 及 大 小  0 . 8 9 1 6   

活 動 可 以 吸 引 消 費 群 眾 的 多 寡  0 . 8 9 2 8   

活 動 舉 辦 的 時 間  0 . 8 9 4 7   

活 動 舉 辦 的 地 點  0 . 8 9 3 5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吸

引 力  

運 動 迷 的 參 與 程 度  0 . 8 9 1 1   
活 動 現 場 的 促 銷 活 動  0 . 8 9 1 2  0 . 7 0 9 2  

參 賽 者 的 精 采 表 現  0 . 8 9 3 5   

運 動 明 星 的 魅 力  0 . 8 9 1 3   

活 動 現 場 的 氣 氛  0 . 8 9 2 0   

觀 賞 者  

啦 啦 隊 的 表 現  0 . 8 9 4 3   

接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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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上 頁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公 共 關 係  0 . 8 9 2 1  0 . 6 9 1 1  
主 辦 單 位 對 組 織 或 競 賽 推 廣 程

度  0 . 8 9 2 5   

贊 助 單 位 或 其 產 品 的 領 導 地 位  0 . 8 9 0 2   

廣 告  
機 會  

消 費 者 對 該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態

度  0 . 8 9 2 5   

贊 助 單 位 本 身 的 形 象 與 知 名 度  0 . 8 9 3 4  0 . 6 9 5 0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文 化 與 風 格  0 . 8 9 4 1   
贊 助 單 位 高 階 主 管 對 運 動 贊 助

理 念  0 . 8 9 2 2   

贊 助 單 位 與 其 他 單 位 的 公 共 關

係  0 . 8 9 2 3   

政 府 法 令 對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0 . 8 9 2 2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市 場 競 爭 者 對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興 趣  0 . 8 9 1 7   

 

二 、 效 度 檢 定  

    效 度 是 指 一 份 問 卷 是 否 能 真 正 測 量 其 所 欲 測 量 的 問 題 ，

因 此 效 度 被 稱 為 測 驗 的 可 靠 性 或 有 效 性 。 本 研 究 問 卷 第 一 、

二 部 份 量 表 於 原 始 問 卷 中 皆 已 具 備 專 家 效 度 ， 惟 第 一 部 份 動

機 量 表 於 修 改 後 再 經 由 專 家 提 供 意 見 ， 為 求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建

構 效 度，乃 採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且 抽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的 因 素 ，

進 而 利 用 最 大 變 異 數 法 進 行 轉 軸 ， 藉 此 萃 取 並 了 解 新 因 素 。

問 卷 資 料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 其 K M O值 為 0 . 5 5 5（ 如 附 錄 三 ）， 經

萃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的 因 素 處 理 過 程 後 ， 共 有 4個 因 素 產 生 ， 累

積 變 異 量 為 6 8 . 1 5 %（ 如 附 錄 四 ）。 4個 新 產 生 之 因 素 與 原 具 內

容 效 度 所 建 構 之 因 素 相 去 不 遠 ， 印 證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內 容 具 備

內 容 與 表 面 效 度 可 成 立 。 但 由 於 本 研 究 之 樣 本 數 較 少 ， 因 此

仍 採 用 原 具 有 專 家 效 度 之 問 卷 構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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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人 口 變 項 與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敘 述 統 計 分 析  

一 、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本 研 究 從 文 獻 資 料 即 可 發 現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者 以 銀 行 業 和 保 險 業 居 多，問 卷 回 收 並 訪 問 了 7家 金 控 業 、

1 1家 銀 行 業 ， 及 1 1家 保 險 業 （ 如 表 4 - 3）。 在 文 獻 資 料 中 雖 可

發 現 證 券 業 也 曾 參 與 過 運 動 贊 助 相 關 活 動 ， 但 由 於 證 券 業 大

多 隸 屬 於 集 團 管 理 ， 因 此 證 券 業 本 身 並 不 瞭 解 其 參 與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 更 無 法 得 知 其 贊 助 行 為 模 式 ， 未 能 回 覆 問

卷 ， 因 而 未 列 入 本 研 究 討 論 範 圍 內 。  

    此 外 ， 金 融 服 務 業 者 中 主 要 企 劃 與 執 行 運 動 贊 助 行 銷 策

略 之 決 策 單 位 主 管 或 代 表 的 男 、 女 性 別 比 例 差 距 不 大 ， 男 性

有 1 2位 ， 女 性 有 1 7位 ， 以 女 性 偏 多 ； 其 決 策 者 之 年 齡 分 布 部

分 則 是 以 3 0至 4 9歲 之 間 居 多 ， 其 中 以 3 0至 3 9歲 為 最 多 ， 有 1 1

位 ； 次 之 為 4 0至 4 9歲 ， 共 計 有 9位 。  

 

表 4 - 3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及 決 策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項  次 數  百 分 比  

企 業 類 別  金 控 業  7  2 4 . 1  
 銀 行 業  1 1  3 7 . 9  
 保 險 業  1 1  3 7 . 9  
性     別  男 性  1 2  4 1 . 4  
 女 性  1 7  5 8 . 6  
年     齡  2 0 ~ 2 9 歲  5  1 7 . 2  
 3 0 ~ 3 9 歲  1 1  3 7 . 9  
 4 0 ~ 4 9 歲  9  3 1 . 0  
  5 0 歲 以 上  4  1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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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之 統 計  

    比 較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從 表 4 - 4 可

發 現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各 構 面 得 分 中 ， 以 「 社 會 責 任

（ M = 4 . 0 5）」為 最 高 分，次 之 依 序 為「 間 接 效 益（ M = 3 . 8 9）」、

「 企 業 文 化 （ M = 3 . 4 0） 」、「 經 濟 效 益 （ M = 3 . 0 6） 」。 而 整

體 選 擇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中 ， 得 分 在 3 . 5 分 以 上 ， 表 示 企

業 同 意 之 所 以 願 意 投 入 運 動 贊 助 的 原 因 依 序 為 「 有 助 企 業 公

民 形 象（ M = 4 . 3 8）」、「 增 加 公 司 媒 體 曝 光 率（ M = 4 . 3 1）」、

「 增 加 公 司 知 名 度（ M = 4 . 2 4）」、「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M = 4 . 0 3）」、

「 提 供 公 司 認 同 感 （ M = 3 . 9 0） 」 、 「 促 進 公 司 公 共 關 係

（ M = 3 . 8 6） 」、「 增 加 產 品 知 名 度 （ M = 3 . 8 3） 」、「 與 社 區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 M = 3 . 7 2） 」 。   

 

表 4 - 4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比 較  

構 面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構 面    
平 均 數  

構 面  
標 準 差

增 加 產 品 銷 售 量  2 . 9 3  0 . 8 0  1 3  
增 加 市 場 佔 有 率  2 . 9 3  0 . 7 5  1 3  

經 濟

效 益  

可 以 節 省 稅 賦  3 . 3 1  1 . 0 0  1 1  
3 . 0 6   0 . 5 9  

增 加 公 司 知 名 度  4 . 2 4  0 . 5 8  3  
增 加 公 司 媒 體 曝 光 率  4 . 3 1  0 . 5 4  2  
增 加 產 品 知 名 度  3 . 8 3  0 . 7 6  7  
增 加 競 爭 力  3 . 1 7  0 . 7 6  1 2  
提 供 公 司 認 同 感  3 . 9 0  1 . 0 1  5  

間 接

效 益  

促 進 公 司 公 共 關 係  3 . 8 6  0 . 6 4  6  

3 . 8 9   0 . 4 5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4 . 0 3  0 . 7 3  4  
與 社 區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3 . 7 2  0 . 6 5  8  

社 會

責 任  

有 助 企 業 公 民 形 象  4 . 3 8  0 . 5 6  1  
4 . 0 5   0 . 5 0  

加 強 員 工 向 心 力  3 . 4 5  0 . 6 9  9  企 業

文 化  發 自 內 心 喜 歡 運 動  3 . 3 4  0 . 8 6  1 0  
3 . 4 0   0 .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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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之 統 計  

    從 表 4 - 5可 知 其 考 量 因 素 得 分 皆 在 3 . 5分 以 上 ， 表 示 量 表

之 題 項 大 多 為 消 費 者 所 在 意 的 重 要 考 量 ， 其 中 「 廣 告 機 會 」

為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最 重 要 的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 M = 4 . 1 6）， 其 他 依 序 為 「 組 織 條 件 （ M = 4 . 0 8） 」、「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 M = 4 . 0 3） 」 、 「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吸 引 力

（ M = 3 . 9 9）」、「 觀 賞 者（ M = 3 . 9 0）」、「 行 銷 活 動（ M = 3 . 7 9）」、

「 財 務 條 件 （ M = 3 . 6 5） 」 。  

    就 整 體 而 言，雖 構 面 分 數 皆 大 於 3 . 5分，但 其 中 仍 有 幾 個

子 項 是 低 於 3 . 5分，表 示 企 業 並 未 將 這 幾 項 納 入 重 點 考 量 的 範

圍，得 分 最 低 為「 贊 助 單 位 所 能 獲 得 的 減 稅 優 惠（ M = 3 . 0 7）」，

其 餘 依 序 為 「 活 動 中 是 否 有 塑 造 明 星 球 員 （ M = 3 . 3 4） 」 「 啦

啦 隊 的 表 現 （ M = 3 . 3 8） 」、 「 主 辦 單 位 有 無 雜 誌 或 專 題 報 導

（ M = 3 . 3 8）」、「 贊 助 單 位 在 活 動 中 攤 位 設 置 情 形（ M = 3 . 4 1）」。 

 

 

表 4 - 5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考 量 因 素 比 較  

構 面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構 面   
平 均 數  

構 面  
標 準 差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管 理 人 員 素 質  4 . 4 5  0 . 5 7  

贊 助 單 位 本 身 的 組 織 目 標  4 . 4 1  0 . 5 0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組 織 目 標  4 . 0 3  0 . 6 8  

組 織

條 件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人 事 政 策  3 . 4 1  1 . 0 5  

4 . 0 8   0 . 5 1  

贊 助 單 位 資 本 額 度 的 多 寡  3 . 9 3  0 . 8 4  
贊 助 單 位 對 其 成 本 及 獲 利 考 量  3 . 6 2  0 . 6 8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對 預 算 成 本 控 制  4 . 0 7  0 . 7 5  
贊 助 單 位 的 資 金 融 通 能 力  3 . 5 5  1 . 0 6  

財 務

條 件  

贊 助 單 位 所 能 獲 得 的 減 稅 優 惠  3 . 0 7  1 . 2 2  

3 . 6 5   0 . 5 0  

     接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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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上 頁  

活 動 中 可 獲 得 目 標 群 眾 的 多 寡  4 . 3 1  0 . 6 0  

贊 助 單 位 可 獲 得 的 媒 體 曝 光 機 會  4 . 3 4  0 . 7 7  

贊 助 單 位 和 合 作 廠 商 的 配 合 程 度  3 . 9 3  0 . 7 5  

贊 助 單 位 在 活 動 中 攤 位 設 置 情 形  3 . 4 1  0 . 8 7  

主 辦 單 位 有 無 雜 誌 或 專 題 報 導  3 . 3 8  0 . 7 8  

行 銷

活 動  

活 動 中 是 否 有 塑 造 明 星 球 員  3 . 3 4  0 . 9 0  

3 . 7 9   0 . 5 7  

活 動 現 場 的 類 型  4 . 0 0  0 . 6 0  
活 動 舉 辦 的 歷 史 與 年 資  3 . 6 9  0 . 6 6  
活 動 的 範 圍 及 大 小  4 . 0 0  0 . 6 5  
活 動 可 以 吸 引 消 費 群 眾 的 多 寡  4 . 2 4  0 . 6 4  
活 動 舉 辦 的 時 間  3 . 8 3  0 . 6 0  
活 動 舉 辦 的 地 點  3 . 8 3  0 . 8 0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吸 引

力  

運 動 迷 的 參 與 程 度  4 . 3 1  0 . 7 6  

3 . 9 9   0 . 5 0  

活 動 現 場 的 促 銷 活 動  3 . 9 0  0 . 6 7  
參 賽 者 的 精 采 表 現  4 . 1 4  0 . 6 4  

運 動 明 星 的 魅 力  4 . 0 0  0 . 8 0  

活 動 現 場 的 氣 氛  4 . 1 0  0 . 7 2  

觀 賞

者  

啦 啦 隊 的 表 現  3 . 3 8  0 . 7 8  

3 . 9 0   0 . 5 6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公 共 關 係  4 . 1 4  0 . 6 4  

主 辦 單 位 對 組 織 或 競 賽 推 廣 程 度  4 . 1 4  0 . 7 4  

贊 助 單 位 或 其 產 品 的 領 導 地 位  4 . 1 0  0 . 6 7  

廣 告

機 會  

消 費 者 對 該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態 度  4 . 2 8  0 . 5 3  

4 . 1 6   0 . 5 2  

贊 助 單 位 本 身 的 形 象 與 知 名 度  4 . 2 1  0 . 4 9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文 化 與 風 格  4 . 0 7  0 . 4 6  

贊 助 單 位 高 階 主 管 對 運 動 贊 助 理 念  4 . 2 8  0 . 5 9  

贊 助 單 位 與 其 他 單 位 的 公 共 關 係  3 . 9 0  0 . 5 6  

政 府 法 令 對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的 支 持 度  3 . 9 7  0 . 7 8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市 場 競 爭 者 對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興 趣  3 . 7 6  0 . 6 4  

4 . 0 3   0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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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不 同 決 策 者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及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比 較  

    經 表 4 - 6可 得 知 不 同 性 別 決 策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之 「 經 濟 效

益 」、「 間 接 效 益 」、「 社 會 責 任 」、「 企 業 文 化 」等 動 機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皆 認 為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為 首 要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接 著 依 序 為 「 間 接 效 益 」 、 「 企 業 文 化 」 、 「 經

濟 效 益 」 。  

 

 

表 4 - 6   不 同 性 別 決 策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之 t考 驗 摘 要 表  

男 性  女 性  
動     機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經 濟 效 益  3 . 0 6  0 . 4 2  3 . 0 6  0 . 7 0  - 0 . 0 1  

間 接 效 益  3 . 8 2  0 . 3 7  3 . 9 3  0 . 5 1  - 0 . 6 5  

社 會 責 任  4 . 1 1  0 . 3 0  4 . 0 0  0 . 6 1  0 . 5 8  

企 業 文 化  3 . 5 0  0 . 7 7  3 . 3 2  0 . 5 3  0 . 7 3  

 

 

    另 外，從 下 頁 表 4 - 7也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決 策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之

「 組 織 條 件 」 、 「 財 務 條 件 」 、 「 行 銷 活 動 」 、 「 活 動 吸 引

力 」 、 「 觀 賞 者 」 、 「 廣 告 機 會 」 、 「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 等 考

量 因 素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皆 會 衡 量 與 評 估 有 無 廣 告 機 會

為 重 要 考 量 ， 本 身 組 織 財 務 條 件 為 最 後 考 量 的 要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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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不 同 性 別 決 策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之 t考 驗 摘 要 表  

男 性  女 性  
考  量  因  素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組 織 條 件  4 . 1 5   0 . 5 7   4 . 0 3   0 . 4 8   0 . 6 0  

財 務 條 件  3 . 6 7   0 . 5 1   3 . 6 4   0 . 5 1   0 . 1 6  

行 銷 活 動  3 . 9 0   0 . 4 9   3 . 7 1   0 . 6 1   0 . 9 2  

活 動 吸 引 力  4 . 0 4   0 . 5 8   3 . 9 5   0 . 4 4   0 . 4 5  

觀 賞 者  4 . 0 3   0 . 5 6   3 . 8 1   0 . 5 5   1 . 0 6  

廣 告 機 會  4 . 2 1   0 . 5 5   4 . 1 3   0 . 5 2   0 . 3 8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3 . 9 9   0 . 5 5   4 . 0 6   0 . 3 3   - 0 . 4 4  

     

 

    如 表 4 - 8 所 示 ， 不 同 年 齡 決 策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之 「 經 濟 效

益 」、「 間 接 效 益 」、「 社 會 責 任 」、「 企 業 文 化 」等 動 機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不 過，未 滿 5 0 歲 之 決 策 者 皆 認 同「 社 會 責 任 」

為 最 強 之 動 機 ； 5 0 歲 以 上 則 最 認 同 「 間 接 效 益 」 。  

 
表 4 - 8   不 同 年 齡 決 策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動     機  

2 0 ~ 2 9 歲 3 0 ~ 3 9 歲 4 0 ~ 4 9 歲 5 0 歲 以 上  
F 值  

經 濟 效 益  3 . 1 3   3 . 1 8   3 . 0 4   2 . 6 7   0 . 7 5  

間 接 效 益  4 . 0 0   3 . 7 4   3 . 9 1   4 . 0 8   0 . 7 1  

社 會 責 任  4 . 1 3   3 . 9 7   4 . 1 1   4 . 0 0   0 . 1 8  

企 業 文 化  3 . 2 0   3 . 2 3   3 . 7 2   3 . 3 8   1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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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表 4 - 9可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決 策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之 「 組 織 條 件

（ F = 3 . 0 8， p < 0 . 0 5） 」 ，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 經 D u n c a n事 後 比 較

法 比 較 後 可 得 （ 如 表 4 - 1 0） ， 2 0至 2 9歲 者 較 3 0至 3 9歲 者 來 得

重 視 「 組 織 條 件 」 ； 其 餘 對 「 財 務 條 件 」 、 「 行 銷 活 動 」 、

「 活 動 吸 引 力 」 、 「 觀 賞 者 」 、 「 廣 告 機 會 」 、 「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 等 考 量 因 素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表 4 - 9   不 同 年 齡 決 策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考  量  因  素  
2 0 ~ 2 9 歲 3 0 ~ 3 9 歲 4 0 ~ 4 9 歲 5 0 歲 以 上  

F 值  

組 織 條 件  4 . 3 5   3 . 7 5   4 . 2 8   4 . 1 9   3 . 0 8 *  
財 務 條 件  3 . 8 4   3 . 5 5   3 . 6 7   3 . 6 5   0 . 3 8  
行 銷 活 動  4 . 0 3   3 . 8 3   3 . 7 2   3 . 5 0   0 . 7 0  
活 動 吸 引 力  4 . 2 3   3 . 9 7   3 . 8 9   3 . 9 3   0 . 5 0  
觀 賞 者  3 . 8 8   3 . 9 3   3 . 9 1   3 . 8 5   0 . 0 2  
廣 告 機 會  4 . 4 0   4 . 2 0   4 . 0 0   4 . 1 3   0 . 6 4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4 . 1 3   4 . 0 3   4 . 0 0   3 . 9 6   0 . 1 3  

註 ： *表 示 p < 0 . 0 5  

 

表 4 - 1 0   不 同 年 齡 *組 織 條 件   事 後 比 較 表  

子 集  
年 齡  

1  2  

3 0 ~ 3 9 歲  3 . 7 5   

5 0 歲 以 上  4 . 1 9  4 . 1 9  

4 0 ~ 4 9 歲  4 . 2 8  4 . 2 8  

2 0 ~ 2 9 歲   4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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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及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比 較  

    經 表 4 - 1 1可 得 知 不 同 企 業 別 對 運 動 贊 助 之「 經 濟 效 益 」、

「 間 接 效 益 」 、 「 社 會 責 任 」 、 「 企 業 文 化 」 等 動 機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同 樣 地 一 致 認 為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為 首 要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 其 他 依 序 為 「 間 接 效 益 」 、 「 企 業 文 化 」 、

「 經 濟 效 益 」 。  

 

表 4 - 1 1   不 同 企 業 別 對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動   機  

金 控 業  銀 行 業  保 險 業  
F 值  

  經 濟 效 益  3 . 0 5  3 . 0 9  3 . 0 3  0 . 0 3  
  間 接 效 益  4 . 0 0  3 . 8 2  3 . 8 8  0 . 3 3  
  社 會 責 任  4 . 1 9  4 . 0 0  4 . 0 0  0 . 3 7  
  企 業 文 化  3 . 6 4  3 . 0 9  3 . 5 5  2 . 3 2  

 

 
表 4 - 1 2   不 同 企 業 別 對 運 動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考 量 因 素  

金 控 業  銀 行 業  保 險 業  
F 值  

組 織 條 件  4 . 2 9  4 . 0 0  4 . 0 2  0 . 7 6   

財 務 條 件  3 . 4 0  3 . 8 5  3 . 6 0  1 . 9 8   

行 銷 活 動  3 . 6 7  3 . 9 8  3 . 6 7  1 . 0 8   

活 動 吸 引 力  4 . 0 0  4 . 1 4  3 . 8 2  1 . 1 9   

觀 賞 者  4 . 0 3  4 . 0 7  3 . 6 5  1 . 9 0   

廣 告 機 會  4 . 2 9  4 . 2 5  4 . 0 0  0 . 8 7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4 . 2 4  4 . 0 6  3 . 8 6  1 .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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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外 ， 從 上 頁 之 表 4 - 1 2也 發 現 不 同 企 業 別 對 運 動 贊 助 之

「 組 織 條 件 」 、 「 財 務 條 件 」 、 「 行 銷 活 動 」 、 「 活 動 吸 引

力 」 、 「 觀 賞 者 」 、 「 廣 告 機 會 」 、 「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 等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但 都 將 「 廣 告 機 會 」 列 為 首 要 考 量 。  
    經 由 重 複 量 數 檢 驗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的

關 係 後 發 現 ，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動 機

（ F = 1 6 . 2 4 , p < 0 . 0 0 1） 與 其 所 考 量 之 因 素 （ F = 3 . 4 6 , p < 0 . 0 0 1）

有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1 3。 經 D u n c a n事 後 比 較 ， 金 融 服 務 業 所

重 視 的 動 機 構 面 中 ， 最 重 視 「 社 會 責 任 」 ， 依 序 為 「 企 業 文

化 」 和 「 經 濟 效 益 」 ， 如 表 4 - 1 4； 其 所 重 視 的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中 ， 重 視 程 度 依 序 為 「 廣 告 機 會 」 、 「 行 銷 活 動 」 、 「 財 務

條 件 」 ， 如 表 4 - 1 5。  

 

 

4 - 1 3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經 濟 效 益  3 . 0 6   0 . 6 0   
間 接 效 益  3 . 8 9   0 . 5 0   
社 會 責 任  4 . 0 5   0 . 5 4   

動 機 構 面  

企 業 文 化  3 . 4 0   0 . 4 9   

1 6 . 2 4 *  0 . 0 0 0 0

組 織 條 件  4 . 0 8   0 . 5 1   
財 務 條 件  3 . 6 5   0 . 5 0   
行 銷 活 動  3 . 7 9   0 . 5 7   
活 動 吸 引 力  3 . 9 9   0 . 5 0   
觀 賞 者  3 . 9 0   0 . 5 6   
廣 告 機 會  4 . 1 6   0 . 5 2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4 . 0 3   0 . 4 3   

3 . 4 6 *   0 . 0 0 2 8

註 ： *表 示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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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動 機 構 面 事 後 比 較 表  

子 集  
動 機 構 面  

1   2   3   

經 濟 效 益  3 . 0 6    

企 業 文 化   3 . 4 0   

間 接 效 益    3 . 8 9   

社 會 責 任      4 . 0 5   

 

 

 

表 4 - 1 5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事 後 比 較 表  

子 集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1  2  3  

財 務 條 件  3 . 6 5    

行 銷 活 動  3 . 7 9  3 . 7 9   

觀 賞 者  3 . 9 0  3 . 9 0  3 . 9 0  

活 動 吸 引 力   3 . 9 9  3 . 9 9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4 . 0 3  4 . 0 3  

組 織 條 件   4 . 0 8  4 . 0 8  

廣 告 機 會    4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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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關 聯 性 分 析  

    針 對 本 研 究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 將 有 助 於

本 研 究 更 加 清 楚 的 了 解 研 究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 亦 可 提 供

該 產 業 更 詳 細 的 內 容 與 發 現。以「 經 濟 效 益 」、「 間 接 效 益 」、

「 社 會 責 任 」 、 「 企 業 文 化 」 等 動 機 為 控 制 變 項 ， 「 組 織 條

件 」、「 財 務 條 件 」、「 行 銷 活 動 」、「 活 動 吸 引 力 」、「 觀

賞 者 」 、 「 廣 告 機 會 」 、 「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 等 考 量 因 素 為 效

標 變 項 ， 施 以 典 型 相 關 來 檢 測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 結 果 得 到 4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 分 別 為

ρ 1 = 0 . 7 3 3 ( p = 0 . 1 9 1 )、 ρ 2 = 0 . 6 1 3 ( p = 0 . 4 8 1 )、 ρ 3 = 0 . 4 3 4 ( p = 0 . 6 9 4 )、

ρ 4 = 0 . 3 4 4 ( p = 0 . 5 9 9 )， 均 未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並 無 直 接 關 聯 性 。 但 採 用 皮 爾

森 ( K . P e r s o n )係 數 分 析 兩 個 連 續 變 項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後 發 現 ，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中 的 「 經 濟 效 益 」 與 考 量 因

素 「 行 銷 活 動 」 有 正 相 關 ， 如 下 頁 表 4 - 1 6所 示 。 探 究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透 過 大 量 的 行 銷 活 動 ， 增 加 企 業 及 產 品 曝 光 率 ，

提 升 大 眾 對 於 該 企 業 品 牌 的 心 理 佔 有 率 ， 促 使 民 眾 在 選 購 產

品 時 作 為 優 先 考 量 ， 進 而 提 振 其 市 場 佔 有 率 ， 為 企 業 帶 來 正

面 的 實 質 經 濟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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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贊 助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相 關 係 數 及 其 顯 著 性  

    
經 濟  
效 益  

間 接  
效 益  

社 會  
責 任  

企 業  
文 化  

組 織 條 件  相 關 係 數   - 0 . 1 2  0 . 2 6   0 . 1 4   0 . 2 6  

 顯 著 性  0 . 5 2  0 . 1 7   0 . 4 8   0 . 1 7  

財 務 條 件  相 關 係 數  0 . 3 1  0 . 1 8   - 0 . 2 7  - 0 . 3 6  

 顯 著 性   0 . 1 0  0 . 3 6   0 . 1 5   0 . 0 6  

行 銷 活 動  相 關 係 數  0 . 5 0 * 0 . 1 2   - 0 . 0 6  - 0 . 0 3  

 顯 著 性   0 . 0 1  0 . 5 3   0 . 7 8   0 . 8 8  

活 動 吸 引 力  相 關 係 數  0 . 2 5  0 . 1 2   - 0 . 0 4  0 . 0 1  

 顯 著 性  0 . 1 9  0 . 5 5   0 . 8 4   0 . 9 5  

觀 賞 者  相 關 係 數  0 . 0 5  0 . 0 4   - 0 . 1 2  0 . 0 3  

 顯 著 性   0 . 7 8  0 . 8 2   0 . 5 4   0 . 8 7  

廣 告 機 會  相 關 係 數  0 . 2 7  0 . 1 3   - 0 . 0 5  0 . 1 7  

 顯 著 性  0 . 1 6  0 . 5 1   0 . 7 9   0 . 3 7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相 關 係 數  0 . 1 1  0 . 2 2   0 . 1 8   0 . 1 5  

 顯 著 性   0 . 5 7  0 . 2 6   0 . 3 6   0 . 4 3  

註 ： *  p < 0 . 0 5  

 

 

第 六 節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之 贊 助 行 為 分 析  

    本 研 究 為 了 解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贊 助 行 為

與 模 式 ， 在 本 研 究 問 卷 末 ， 設 計 五 道 開 放 性 問 題 ， 懇 請 接 受

本 問 卷 調 查 之 受 訪 對 象 描 述 其 服 務 公 司 過 去 參 與 過 的 運 動 活

動 類 型 、 其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又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是 否 有 既 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公 司 投 入 資 源 及 贊 助 模 式 為 何 ？ 經 過 整 理 後 ， 分 別

得 到 以 下 結 論 。  



 

 50

一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贊 助 之 活 動 類 型 多 元 化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在 過 去 三 年 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相 當

多 元 化 ， 除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外 ， 在 公 益 性 質 與 藝 文 活 動 方

面 也 是 不 遺 餘 力 。 在 體 育 運 動 方 面 ， 除 了 參 與 國 內 最 受 歡 迎

的 兩 大 單 項 運 動 項 目 ─ 籃 球 與 棒 球 ， 以 及 近 年 來 各 大 企 業 紛

紛 加 入 的 路 跑 賽 和 健 走 活 動 外 ， 也 投 入 不 少 資 源 於 網 球 、 桌

球 、 羽 球 、 高 爾 夫 、 游 泳 、 跆 拳 、 龍 舟 賽 、 自 行 車 賽 、 國 標

舞 、 登 高 賽 、 運 動 會 、 奧 運 、 漆 彈 。  

    除 此 之 外 ， 金 融 服 務 業 也 積 極 參 與 專 業 與 學 術 論 壇 、 肝

炎 篩 檢 、 科 技 研 討 會 、 醫 療 研 究 合 作 、 愛 心 園 遊 會 、 殘 障 者

音 樂 大 會 、 親 親 寶 貝 兒 童 專 戶 ⋯ 等 ， 協 助 政 府 學 術 與 科 技 發

展 ， 以 及 相 關 公 益 與 藝 文 表 演 活 動 。 不 過 有 少 部 分 的 金 融 服

務 業 是 以 公 益 與 藝 文 活 動 為 主 ， 運 動 贊 助 為 輔 ， 屬 偶 發 性 贊

助 行 為 。 至 於 不 同 類 型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所 參 與 的 體 育 與 休 閒 運

動 相 關 贊 助 ， 並 未 有 明 顯 地 不 同 ， 各 項 球 類 與 各 單 項 運 動 皆

有 參 與 。  

 

二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之 贊 助 決 策 模 式 ， 多 透 過 公 關 與 行 銷 部

門 蒐 集 整 理 相 關 訊 息 後 ， 最 後 交 由 董 事 層 或 總 裁 定 奪 。  

    提 供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贊 助 相 關 訊 息 與 意 見 之 成 員 多 半 是

來 自 體 育 運 動 活 動 之 承 辦 單 位 主 動 提 出 合 作 計 畫 書 ， 或 由 該

公 司 公 共 事 務 部 門（ 即 公 關 部 門 ）、市 場 行 銷 及 企 業 溝 通 與 策

略 等 相 關 部 門 透 過 外 來 單 位 之 相 關 部 門 與 媒 介 得 知 。 所 獲 得

的 相 關 訊 息 來 源 ， 除 有 本 身 對 市 場 研 究 及 蒐 集 資 訊 外 ， 亦 來

自 於 運 動 組 織 、 活 動 的 宣 傳 單 位 或 主 事 者 。  

    至 於 參 與 決 策 者 皆 為 部 門 位 階 較 高 的 二 級 主 管 與 其 隸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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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之 組 員 先 行 討 論 與 評 估 ， 或 與 委 外 單 位 和 廣 告 代 理 商 共

同 討 論 ； 最 後 決 策 者 多 半 為 公 司 總 裁 、 董 事 長 、 高 階 主 管 經

營 會 議 或 董 事 會 召 開 正 式 會 議 後 裁 定 。  

 

三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近 年 來 以 編 列 固 定 年 度 預 算 於 籌 辦 自 主

性 相 關 活 動 居 多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多 是 受 理 個 別 合 作 案 ， 加 上 活 動 並 非 年

年 舉 行 ， 因 此 沒 有 既 定 的 贊 助 政 策 及 預 算 。 若 為 企 業 自 行 辦

理 活 動 ， 並 且 是 基 於 堅 持 永 續 經 營 ， 推 廣 全 民 活 動 之 理 念 前

提 下 ， 為 活 化 賽 會 之 行 銷 策 略 方 有 既 定 預 算 ， 此 類 型 活 動 以

保 險 業 居 多 。  

    至 於 部 分 金 控 業 與 銀 行 業 者 參 與 運 動 活 動 則 是 以 零 星 性

贊 助 為 主 ， 無 固 定 比 例 與 政 策 ， 皆 端 視 環 境 變 動 與 公 司 需 求

而 調 整 公 司 政 策 及 預 算 。  

 

四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所 投 入 之 資 源 以 資 金 提 供

為 主 。  

    運 動 贊 助 的 資 源 提 供 可 分 為 資 金 、 產 品 、 服 務 、 技 術 、

人 員 等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所 投 入 之 資 源 是 以 資 金 為 主 ， 用 來

支 應 活 動 舉 辦 之 成 本 ， 或 為 運 動 員 個 人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添 購 所

需 配 備 與 器 材 。 而 在 舉 辦 大 型 活 動 皆 需 為 參 加 者 辦 理 意 外 、

醫 療 險 以 及 公 共 意 外 險 ， 以 確 保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 並 善 盡 企 業

義 務 。 因 此 ， 保 險 業 者 最 常 提 供 之 資 源 則 為 公 司 營 業 服 務 項

目 下 的 壽 險 與 產 險 服 務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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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無 既 定 之 贊 助 模 式 。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時 ， 主 動 規 劃 與 被 動 配 合 參 半 。 在 自

行 辦 理 體 育 運 動 活 動 時 ， 多 為 承 辦 例 行 性 活 動 ， 但 仍 會 受 理

其 他 贊 助 之 合 作 計 畫 書 ， 並 視 情 況 被 動 配 合 贊 助 。 主 動 模 式

通 常 為 視 國 內 目 前 熱 門 體 育 賽 事 ， 且 具 有 新 聞 議 題 ， 受 社 會

大 眾 高 度 關 注 ， 公 司 本 身 則 會 主 動 詢 問 體 育 賽 事 的 內 容 ， 以

及 贊 助 形 式 與 可 能 合 作 方 式 ， 是 否 能 與 該 公 司 業 務 與 形 象 作

連 結 ， 提 升 公 司 形 象 與 知 名 度 。 至 於 其 他 被 動 模 式 ， 則 是 會

由 廣 告 公 司 、 活 動 公 司 或 是 主 辦 單 位 提 出 行 銷 企 劃 案 ， 交 由

企 業 主 審 核 ， 視 其 是 否 有 利 於 企 業 主 的 產 品 及 服 務 行 銷 ， 並

以 雙 方 最 有 利 的 合 作 模 式 進 行 。  

 

 

第 七 節   討 論  

一 、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象 屬 證 券 業 部 分，由 於 欲 訪 問 之 證 券 業 規

模 不 大 ， 分 屬 集 團 管 理 ， 管 理 者 本 身 不 甚 清 楚 行 銷 計 畫

與 作 業 ， 使 得 資 料 之 收 集 與 取 得 不 易 ， 因 此 ， 本 研 究 乃

就 我 國 金 控 業 、 銀 行 業 與 保 險 業 為 主 。 而 主 要 參 與 執 行

運 動 贊 助 的 決 策 單 位 代 表 中 ， 男 、 女 性 比 例 相 差 不 多 ，

以 女 性 較 多 。 劉 玉 珍 ( 2 0 0 5 )的 研 究 也 曾 指 出 我 國 女 性 在

金 融 業 從 1 9 9 0 年 平 均 從 業 人 口 的 1 4 9 , 6 9 4 人 至 1 9 9 9 年

已 經 達 到 2 6 1 , 0 2 3 人 ， 相 對 於 男 性 而 言 ， 從 1 9 9 0 年 平

均 從 業 人 口 的 1 0 8 , 9 1 9 人 至 1 9 9 9 年 達 到 1 8 7 , 8 7 0 人，每

年 女 性 從 業 人 口 均 高 於 男 性。有 較 多 的 女 性 活 躍 在 金 融

產 業 ， 不 論 是 在 政 府 部 門 ， 或 是 銀 行 與 券 商 等 ， 都 有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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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的 成 就 。 加 上 隨 著 社 會 結 構 的 轉 型 與 女 權 主 義 的 抬

頭 ， 女 性 企 業 家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能 力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 也 有

更 大 的 揮 灑 空 間 。  

    決 策 者 年 齡 部 份，以 3 0 至 3 9 歲 者 為 最 多，其 為 五、

六 ○ 年 代 出 生 者 ， 這 些 五 、 六 年 級 生 目 前 多 屬 位 階 管 理

層 級 之 中 壯 年 者 ， 仍 有 部 份 企 業 敢 於 任 用 七 年 級 生 ， 也

正 因 為 「 運 動 行 銷 」 在 國 內 仍 屬 新 興 行 銷 手 法 ， 金 融 服

務 業 主 要 目 標 市 場 年 齡 層 也 逐 年 降 低，得 倚 賴 新 工 作 世

代 新 新 人 類 的 創 意 、 新 鮮 以 吸 引 消 費 者 目 光 ， 而 2 0 至

2 9 歲 之 間 的 七 年 級 生 敢 於 與 眾 不 同 ， 就 是 一 種 創 新 ，

此 結 果 與 藍 麗 娟 ( 2 0 0 6 )的 看 法 一 致 。  

 

二 、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動 機 部 份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以 「 社 會 責 任 」 為

最 強 ， 次 之 依 序 為 「 間 接 效 益 」 、 「 企 業 文 化 」 、 「 經 濟 效

益 」 。 由 此 可 知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在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時 ， 整 體

而 言 非 以 獲 得 經 濟 效 益 為 主 要 目 的 ， 仍 會 是 以 回 饋 社 會 ， 以

推 動 社 會 發 展 為 主 。 而 整 體 選 擇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中 ， 金

融 服 務 業 的 參 與 動 機 之 中，表 示 非 常 認 同 者 前 五 項 依 序 為「 有

助 企 業 公 民 形 象 」 、 「 增 加 公 司 媒 體 曝 光 率 」 、 「 增 加 公 司

知 名 度 」 、 「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 「 提 供 消 費 者 對 於 公 司 的 認

同 感 」 。 主 要 認 同 之 所 以 願 意 投 入 運 動 贊 助 是 因 為 期 望 透 過

運 動 贊 助 活 動 中 ， 拉 近 與 消 費 者 之 間 的 距 離 ， 建 立 公 益 與 正

面 之 形 象 ， 提 升 認 同 感 ， 進 而 增 加 公 司 與 其 產 品 知 名 度 ， 此

結 果 與 蘇 錦 雀 （ 2 0 0 2） 相 同 ， 企 業 期 望 透 過 運 動 贊 助 建 立 或

改 善 企 業 形 象 ， 並 透 過 其 與 消 費 者 產 生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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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國 內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多 立 基 於 能 促 進 企 業 公 共 關 係 的 動

機 。 另 外 ， 林 瑩 滋 （ 1 9 9 9）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企 業 參 與 藝 文 活

動 贊 助 也 多 是 以 塑 造 企 業 形 象 為 主 ， 其 次 ， 為 回 饋 社 會 及 提

高 知 名 度 。 因 此 可 以 得 知 無 論 企 業 參 與 任 何 性 質 活 動 之 贊 助

皆 希 望 能 透 過 贊 助 行 為 建 立 熱 心 公 益 形 象 ， 拉 近 與 民 眾 的 距

離 。  

    值 得 探 討 的 一 點 是 ，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行 為 可 列 為 捐 贈 行

為 之 一 ， 並 可 提 報 所 得 稅 抵 免 ， 但 在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動 機 之

中 ， 發 現 該 項 動 機 得 分 不 高 ， 排 名 第 1 1。 高 葳 茹（ 2 0 0 6）指

出 捐 贈 一 向 是 國 人 經 常 使 用 的 節 稅 管 道 ， 但 卻 不 適 用 於 金 融

服 務 業 之 原 因 可 能 為 金 融 服 務 業 本 身 為 金 庫 所 在 ， 在 收 納 個

人 或 專 戶 之 現 金 後 進 行 轉 投 資 ， 因 此 重 點 希 望 建 立 品 牌 知 名

度 ， 招 攬 客 戶 集 結 更 多 資 金 ， 因 而 不 在 意 能 否 透 過 捐 贈 現 金

而 達 到 節 稅 目 的 。 其 捐 贈 申 報 認 列 方 式 如 表 4 - 1 7。  

 

表 4 - 1 7   捐 贈 申 報 認 列 方 式  
捐 贈 對 象  抵 免 所 得 額 比 例 (或 金 額 )  

政 府  所 得 總 額 的 1 0 0 %  
公 益 、 慈 善 機 構  所 得 總 額 的 2 0 %  
政 黨 (得 票 率 超 過 5 %以 上 )  所 得 總 額 的 2 0 %  

總 額 不 超 過 2 0 萬  
私 立 學 校  所 得 總 額 的 5 0 %  

政 府  所 得 總 額 的 1 0 0 %  
公 益 機 構  所 得 總 額 的 2 0 %  

非 公 益、慈

善 機 構 或

一 般 企 業  

所 得 總

額 的

1 0 0 %  不 轉 捐  0 %  
資 料 來 源 ： 高 葳 茹 （ 2 0 0 6）。 善 用 捐 贈 ， 扣 除 額 高 人 一 等 。 2 0 0 6
完 全 免 稅 大 進 擊 。 2 2， 2 8 - 3 0。  

 

 



 

 55

三 、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部 份  

    就 整 體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而 言 ， 金 融 服 務 業 皆 表 示 其 為 金 融

服 務 業 所 認 同 的 考 量 重 點 。 而 「 廣 告 機 會 」 為 金 融 服 務 業 認

為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最 重 要 的 考 量 因 素 ， 其 餘 依 序 為 「 組 織 條

件 」 、 「 整 體 競 爭 條 件 」 、 「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吸 引 力 」 、

「 觀 賞 者 」 、 「 行 銷 活 動 」 、 「 財 務 條 件 」 。 此 外 ， 金 融 服

務 業 最 認 同 的 考 量 因 素 前 五 項 依 序 為 「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管 理 人

員 素 質 」 、 「 贊 助 單 位 本 身 的 組 織 目 標 」 、 「 贊 助 單 位 可 獲

得 的 媒 體 曝 光 機 會 」 、 「 活 動 中 可 獲 得 目 標 群 眾 的 多 寡 」 與

「 運 動 迷 的 參 與 程 度 」 ， 由 此 可 知 ， 金 融 服 務 業 十 分 重 視 活

動 承 辦 單 位 的 專 業 能 力 與 執 行 力 水 準 ， 是 否 可 透 過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吸 引 民 眾 目 光 、 媒 體 矚 目 ， 並 圓 滿 落 幕 ， 其 次 也 十

分 重 視 本 身 每 次 贊 助 行 為 的 計 畫 與 目 標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蕭 嘉 惠 ( 1 9 9 5 )所 調 查 的 「 不 同 產 業 組 織 經

理 人 對 運 動 贊 助 考 量 因 素 」 之 結 果 不 盡 相 同 ， 其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金 融 業 對 於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考 量 因 素 中 ， 得 分 最 高 為 「 贊

助 單 位 可 獲 得 的 媒 體 曝 光 機 會 （ M = 4 . 5 8） 」、「 活 動 中 可 獲

得 目 標 群 眾 的 多 寡 （ M = 4 . 4 2） 」，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十 年 前 的 贊

助 行 銷 策 略 及 整 體 環 境 條 件 不 同 ， 使 之 較 重 視 曝 光 機 會 的 多

寡 與 能 吸 引 到 多 少 的 主 要 目 標 市 場 。 另 外 ， 這 幾 年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重 組 並 進 入 整 併 的 階 段 ， 所 以 ， 不 少 業 者 的 行 銷 重 點

都 強 調 形 象 廣 告 或 者 是 品 牌 定 位 ， 以 期 許 讓 消 費 者 能 夠 對 於

金 融 業 者 有 更 清 楚 的 認 識 與 瞭 解 ； 加 上 需 要 贊 助 的 單 位 越 來

越 多 ， 面 對 如 雪 片 般 飛 來 的 贊 助 企 劃 書 ， 贊 助 單 位 需 要 更 精

緻 、 規 劃 更 完 整 的 活 動 內 容 ， 可 符 合 本 身 需 求 的 組 織 目 標 ，

方 能 達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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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而 言 之 ， 體 育 運 動 活 動 本 身 規 劃 是 否 得 當 ？ 精 采 度 與

否 ？ 是 否 可 以 吸 引 到 媒 體 與 贊 助 單 位 的 目 標 群 眾 關 注 此 次 活

動 ？ 以 及 贊 助 單 位 本 身 的 形 象 和 目 標 是 否 能 透 過 結 合 此 次 活

動 達 到 雙 贏 ？ 能 否 為 贊 助 單 位 帶 來 實 質 的 效 益 收 入 ， 才 是 金

融 服 務 業 者 所 關 心 的 。  

 

四 、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比 較  

    在 決 策 贊 助 計 畫 可 行 性 與 否 的 主 事 者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不 同 性 別 與 不 同 年 齡 之 決 策 者 對 於 參 與 動 機 無 顯 著 差 異 ，

在 考 量 因 素 部 份 僅 有 「 組 織 條 件 」 有 顯 著 差 異 ， 2 0 至 2 9 歲

較 3 0 至 3 9 歲 重 視「 組 織 條 件 」。其 主 因 應 為 新 世 代 主 管 對 贊

助 觀 念 較 為 有 概 念 、 清 楚 ， 相 對 地 就 比 較 要 求 活 動 主 體 的 強

度 與 吸 引 力 ， 因 此 對 於 活 動 組 織 本 身 條 件 優 劣 即 會 相 當 講 究

與 苛 求 。 但 就 整 體 而 言 ， 金 控 業 、 銀 行 業 、 保 險 業 三 者 不 同

類 型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在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進 一 步 比 較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的 差 異 ， 可 以 發 現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動 機 強 弱 依 序 為 「 社 會 責 任 」、「 間 接 效 益 」、「 企

業 文 化 」、「 經 濟 效 益 」，主 要 動 機 是 認 同 可 以 善 盡 企 業 公 民 責

任 ， 提 升 企 業 形 象 、 知 名 度 與 產 品 知 名 度 等 間 接 效 益 ， 使 其

達 到 消 費 者 認 同 ， 進 而 願 意 購 買 ， 以 提 升 市 場 佔 有 率 ； 考 量

因 素 重 要 程 度 方 面 ， 則 是 以 「 廣 告 機 會 」 最 為 重 要 ， 依 序 為

「 行 銷 活 動 」及「 財 務 條 件 」，認 為 此 贊 助 行 銷 策 略 主 要 為 新

興 廣 告 方 式 ， 透 過 贊 助 活 動 以 達 到 行 銷 效 果 ， 但 前 提 仍 是 得

視 組 織 財 務 條 件 是 否 允 許 ， 方 能 投 入 適 當 資 源 ， 以 利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與 贊 助 單 位 本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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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關 連 性  

    經 由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檢 視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的 關 係 後 ， 並 未 發 現 兩 者 之 間 有 任 何 相 互 關 係 。 但 採 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行 銷 活 動 」與「 經 濟 效 益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 r = 0 . 5； p < 0 . 0 5 )， 也 就 是 說 當 企 業 進 行 越 豐 富 的

行 銷 活 動 ， 最 後 可 帶 來 越 高 的 經 濟 效 益 。 企 業 經 過 仔 細 地 市

場 分 析 ， 觀 察 環 境 與 顧 客 需 求 變 動 衝 擊 ， 串 連 每 一 次 行 銷 活

動 價 值 的 表 現 ， 並 發 揮 經 濟 效 益 ， 就 能 決 定 企 業 的 相 對 成 本

地 位 ， 同 時 也 決 定 企 業 滿 足 客 戶 的 程 度 ， 創 造 差 異 化 進 而 創

造 利 潤 。  

 

六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之 贊 助 行 為 模 式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贊 助 之 活 動 類 型 十 分 多 元 化 ， 除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外 ， 也 參 與 不 少 公 益 性 質 與 藝 文 活 動 。 而 在

體 育 運 動 方 面 ， 除 了 積 極 參 與 國 內 最 受 歡 迎 的 兩 大 運 動 項 目

─ 籃 球 與 棒 球 ， 其 他 競 技 與 休 閒 性 活 動 等 亦 不 少 。 仍 會 參 與

其 它 協 助 政 府 學 術 與 科 技 發 展 等 活 動 。 而 其 贊 助 決 策 模 式 ，

多 是 透 過 公 關 與 行 銷 部 門 搜 集 整 理 相 關 訊 息 後 ， 最 後 交 由 董

事 層 或 總 裁 定 奪 。 消 息 來 源 多 半 是 來 自 體 育 運 動 活 動 之 承 辦

單 位 主 動 提 出 合 作 計 畫 書 ， 或 由 該 公 司 公 關 與 行 銷 相 關 部 門

藉 由 外 來 單 位 之 媒 介 得 知 ， 也 會 透 過 本 身 之 市 場 研 究 及 文 獻

收 集 取 得 資 訊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係 以 個 案 贊 助 為 主 ， 加 上 活 動 非 屬 經 常

性 活 動 ， 因 此 多 半 沒 有 既 定 的 贊 助 政 策 及 預 算 。 其 中 自 主 性

活 動 以 保 險 業 居 多 ， 金 控 業 與 銀 行 業 者 參 與 運 動 活 動 則 是 以

零 星 性 贊 助 為 主 。 此 外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所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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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之 資 源 以 資 金 提 供 為 主 ， 負 擔 活 動 成 本 ， 或 為 運 動 員 個 人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添 購 所 需 配 備 與 器 材 。 而 保 險 業 者 則 是 以 提 供

該 公 司 所 營 業 之 壽 險 與 產 險 服 務 為 主 ， 以 確 保 消 費 者 權 益 ，

並 善 盡 企 業 義 務 。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時 ， 其 主 動 模 式 通 常 為 瞄 準 國 內 目 前

熱 門 體 育 話 題 ， 且 具 有 新 聞 焦 點 者 ， 主 動 洽 詢 體 育 賽 事 的 內

容，以 及 合 作 方 式，搭 上 事 件 行 銷 的 順 風 車。至 於 被 動 模 式 ，

則 是 由 廣 告 代 理 公 司 或 是 主 辦 單 位 提 出 行 銷 企 劃 專 案 ， 交 由

企 業 評 估 贊 助 效 益 ， 最 後 約 定 雙 方 最 有 利 的 合 作 模 式 進 行 ，

而 主 動 規 劃 與 被 動 配 合 參 半 。 此 結 果 與 盧 焰 章 （ 1 9 9 3） 針 對

國 內 1 0 0 0 大 製 造 業，以 普 查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運 動 贊 助 之 研

究 結 果 比 較 有 部 份 雷 同 ， 十 餘 年 前 的 製 造 業 對 於 運 動 贊 助 無

成 文 規 定，編 有 預 算；參 與 運 動 活 動 類 型 比 重 較 高 的 有 壘 球、

高 爾 夫 球 、 籃 球 、 桌 球 等 ； 贊 助 決 策 是 以 財 務 色 彩 較 濃 的 部

門 為 主 ， 尚 需 仰 賴 最 高 主 管 裁 決 ； 贊 助 模 式 以 現 金 為 主 ， 其

次 為 公 司 自 家 產 品 。  

 

 

 

 

 

 

 

 

 

 



 

 59

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我 國 金 控 業 、 銀 行 業 與 保 險 業 為 主 。 由 於

隨 著 社 會 結 構 的 轉 型 與 女 權 主 義 的 抬 頭 ， 女 性 企 業 家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能 力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 也 有 更 大 的 揮 灑 空 間 。 然 而 ， 主

要 參 與 執 行 運 動 贊 助 的 決 策 單 位 代 表 中 ， 男 、 女 性 比 例 以 女

性 較 多 。 此 外 ， 也 正 因 為 「 運 動 行 銷 」 在 國 內 仍 屬 新 興 行 銷

手 法 ， 金 融 服 務 業 主 要 目 標 市 場 年 齡 層 也 逐 年 降 低 ， 因 此 相

當 倚 賴 新 工 作 世 代 七 年 級 生 的 新 思 維 以 吸 引 消 費 者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最 主 要 的 動 機 為 「 社 會 責

任 」 ， 並 非 最 主 要 的 為 「 經 濟 效 益 」 。 因 為 就 整 體 而 言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在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時 ， 非 以 獲 得 經 濟 效 益 為 主 要

目 的 ， 仍 會 是 以 回 饋 社 會 ， 推 動 社 會 發 展 為 主 ， 樹 立 公 益 形

象 ， 拉 近 與 民 眾 的 距 離 。  

    就 整 體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而 言 ， 「 廣 告 機 會 」 為 金 融 服 務 業

認 為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最 重 要 的 考 量 因 素 ， 其 認 為 最 不 重 要 的 是

「 財 務 條 件 」 。 另 外 ， 金 融 服 務 業 十 分 重 視 活 動 承 辦 單 位 的

專 業 能 力 與 執 行 力 水 準 ， 是 否 可 透 過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吸 引

民 眾 注 意 ， 並 圓 滿 落 幕 ； 其 次 也 十 分 重 視 本 身 每 次 贊 助 行 為

的 計 畫 與 目 標。總 而 言 之，體 育 運 動 活 動 本 身 規 劃 是 否 得 當 ？

是 否 精 采 ？ 是 否 可 吸 引 到 媒 體 及 贊 助 單 位 所 重 視 之 消 費 者 族

群 的 重 視 ？ 以 及 贊 助 單 位 本 身 的 形 象 和 目 標 是 否 能 透 過 結 合

此 次 活 動 達 到 雙 贏 ？ 能 否 為 贊 助 單 位 帶 來 實 質 的 效 益 收 入 ，

才 是 金 融 服 務 業 者 所 關 心 的 。  

    在 決 策 贊 助 計 畫 可 行 性 與 否 的 主 事 者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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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在 考 量 因 素 部 份 僅 有 「 組 織 條 件 」 有 顯 著 差 異 ， 較 年 輕 的

決 策 者 比 較 重 視「 組 織 條 件 」。 整 體 而 言 ， 金 控 業 、 銀 行 業 、

保 險 業 三 者 不 同 類 型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在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再 進 一 步 比 較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之

間 的 差 異 ， 可 以 發 現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動 機 強 弱 依 序 為 「 社 會

責 任 」、「 間 接 效 益 」、「 企 業 文 化 」、「 經 濟 效 益 」；考 量 因 素 重

要 程 度 方 面 ， 依 序 為 「 廣 告 機 會 」、「 行 銷 活 動 」 及 「 財 務 條

件 」。 經 由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行 銷 活 動 」 與 「 經

濟 效 益 」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 其 表 示 當 企 業 進 行 越 豐 富 的 行 銷 活

動 ， 最 後 可 帶 來 越 高 的 經 濟 效 益 。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參 與 贊 助 之 活 動 類 型 多 元 化 ， 其 贊 助 模

式 也 無 固 定 方 式 ， 也 多 無 既 定 之 預 算 ， 多 半 是 來 自 體 育 運 動

活 動 之 承 辦 單 位 主 動 提 出 合 作 計 畫 書 ， 企 業 主 就 從 中 尋 求 國

內 目 前 熱 門 體 育 話 題 ， 且 具 有 新 聞 焦 點 者 ， 主 動 洽 詢 體 育 賽

事 的 內 容 ， 以 及 可 合 作 方 式 。 至 於 被 動 模 式 ， 則 是 透 過 活 動

廣 告 代 理 公 司 或 是 主 辦 單 位 主 動 提 出 行 銷 企 劃 專 案 ， 交 由 企

業 所 屬 之 公 關 或 行 銷 企 劃 相 關 部 門 來 評 估 贊 助 與 否 之 效 益 ，

最 後 再 約 定 雙 方 最 有 利 的 合 作 模 式 進 行 。 其 中 保 險 業 多 半 會

自 行 辦 理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 以 獲 得 賽 事 冠 名 權 ， 而 保 險 業

者 多 以 提 供 現 金 或 該 公 司 所 營 業 之 壽 險 與 產 險 服 務 ； 金 控 業

與 銀 行 業 者 參 與 運 動 活 動 則 是 透 過 普 遍 之 零 星 性 贊 助 ， 並 非

固 定 、 長 期 資 助 ， 並 以 提 供 小 額 現 金 為 主 ， 以 期 其 企 業 品 牌

與 形 象 能 大 量 曝 光 在 民 眾 面 前 。 在 決 定 是 否 參 與 贊 助 活 動 部

份 ， 企 業 於 收 到 各 單 位 之 贊 助 計 畫 後 ， 其 贊 助 決 策 會 先 行 在

所 屬 公 關 與 行 銷 部 門 內 進 行 初 步 評 估 與 審 核 ， 最 後 再 交 由 董

事 層 或 總 裁 定 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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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實 務 上 的 建 議  

    十 多 年 前 新 銀 行 的 大 量 設 立 ， 在 大 環 境 惡 化 及 經 營 管 理

不 善，加 上 舊 有 行 庫 的 競 爭 下，導 致 其 營 運 成 效 均 不 盡 理 想，

財 政 部 為 改 善 金 融 業 者 營 運 環 境 ， 及 加 強 業 者 對 加 入 W T O

以 後 國 外 業 者 的 挑 戰 ， 遂 積 極 建 立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的 機 制 （ 林

定 恩， 2 0 0 6）。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生 效 後，金 控 公 司 將 銀 行 與 證

券 商 、 保 險 業 結 盟 合 併 ， 使 金 融 商 品 更 加 多 元 化 。 近 年 也 因

為 銀 行 業 無 限 擴 張 消 金 業 務 ， 瘋 狂 發 卡 的 惡 性 競 爭 ， 以 及 政

府 沒 有 配 套 控 管 方 式 ， 國 人 「 以 卡 養 卡 ， 以 債 養 債 」 的 惡 習

日 趨 嚴 重，導 致 雙 卡 風 暴（ 廖 凱 弘， 2 0 0 6）。但 銀 行 存、放 款

與 投 資 信 託 業 務 仍 照 常 進 行 ， 其 廣 告 行 銷 策 略 依 舊 會 持 續 進

行 ， 而 未 來 數 年 透 過 贊 助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的 宣 傳 方 式 仍 是

「 事 件 行 銷 」 的 必 然 趨 勢 。  

    在 如 此 廣 大 的 消 費 性 金 融 事 業 市 場 下 ， 各 體 戶 服 務 顯 得

相 當 重 要 。 針 對 於 此 ， 現 行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主 要 服 務 對 象 仍

為 社 會 大 眾 ， 其 強 調 的 是 如 何 做 到 各 別 差 異 性 服 務 ， 使 顧 客

賓 至 如 歸 。 因 此 ， 金 融 服 務 業 者 應 正 視 「 運 動 贊 助 」 之 行 銷

策 略 ， 且 評 估 實 質 效 益 ， 並 設 立 專 屬 部 門 及 編 列 固 定 預 算 ，

積 極 投 入 新 興 廣 告 行 銷 方 式 ， 方 能 在 國 內 競 爭 市 場 中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此 外 ， 本 研 究 結 果 提 及 各 類 型 之 金 融 服 務 業 皆 十 分 重 視

與 期 望 透 過 運 動 贊 助 來 建 立 公 民 形 象 、 親 近 民 眾 ， 其 主 要 願

意 參 與 贊 助 動 機 與 考 量 因 素 分 別 為 「 社 會 責 任 」 與 「 廣 告 機

會 」。但 在 無 固 定 贊 助 模 式 及 既 定 活 動 執 行 預 算 之 前 提 下，能

滿 足 企 業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以 及 增 加 廣 告 機 會 之 優 質 的 贊 助 企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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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方 能 吸 引 金 融 服 務 業 者 注 意 ， 而 好 的 贊 助 企 劃 書 涉 及 活 動

本 身 的 話 題 性 、 精 采 度 及 吸 引 力 與 否 ， 是 否 能 接 觸 到 目 標 市

場 ， 及 承 辦 單 位 本 身 活 動 執 行 力 強 弱 都 顯 得 相 當 重 要 。 有 好

的 贊 助 計 畫 與 活 動 內 容 ， 才 能 吸 引 金 主 賞 識 與 回 饋 ， 願 意 投

入 更 多 的 資 源 ， 活 化 整 體 活 動 ， 達 到 企 業 、 活 動 本 身 與 民 眾

之 間 的 三 贏 局 面 。  

    最 後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國 內 金 融 服 務 業 中 仍 有 部 份 是 屬 於

國 營 企 業 ， 國 營 企 業 與 民 間 企 業 差 別 在 於 從 事 相 關 行 銷 活 動

時 ， 國 營 事 業 少 有 完 整 性 的 行 銷 策 略 與 行 銷 目 的 ， 多 半 是 配

合 政 府 業 務 作 業 ， 接 受 上 層 命 令 指 派 ， 支 付 一 筆 權 利 金 ， 即

可 獲 得 一 宣 傳 管 道 ， 對 國 營 事 業 而 言 ， 這 並 非 全 然 是 「 運 動

贊 助 」，而 是 業 務 配 合，其 所 培 育 之 運 動 代 表 隊 部 分 也 是 響 應

國 家 政 策 ， 因 而 在 面 對 國 營 性 金 融 服 務 業 者 ， 其 贊 助 企 劃 書

的 內 容 與 主 要 提 案 對 象 ， 就 並 非 如 同 民 營 金 融 服 務 業 者 。  

 

二 、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本 研 究 之 受 訪 對 象 未 納 入 地 方 性 的 農 、 漁 會 及 信 用 合 作

社 ， 其 主 因 為 地 方 性 贊 助 活 動 規 模 不 大 ， 且 地 方 性 之 運 動 贊

助 活 動 史 料 難 以 收 集 齊 全 ， 為 使 研 究 能 更 加 完 善 ， 未 來 研 究

可 以 將 研 究 範 圍 延 伸 至 農 、 漁 會 ， 以 及 信 用 合 作 社 。  

    本 研 究 僅 以 贊 助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與 贊 助 行 為 主 要 內 容 ，

將 來 可 更 伸 入 瞭 解 我 國 金 融 服 務 業 贊 助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與 賽 事

之 現 況 ， 並 分 析 其 運 動 贊 助 之 管 理 策 略 ， 包 含 贊 助 計 畫 回 饋

與 效 益 評 估 ， 以 提 供 國 內 金 融 服 務 業 各 相 關 企 業 做 為 運 動 贊

助 策 略 參 考 方 針 。  

    本 研 究 乃 針 對 金 融 服 務 業 為 受 訪 對 象 ， 為 審 視 國 內 整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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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贊 助 行 銷 策 略 之 大 環 境 狀 況 ， 未 來 可 將 觸 角 延 伸 至 製 造

業 、 服 務 業 等 不 同 結 構 之 企 業 ， 以 全 盤 性 關 注 我 國 國 內 運 動

產 業 之 產 業 發 展 、 附 加 價 值 與 產 值 ， 更 可 提 供 活 動 單 位 在 擬

定 行 銷 企 劃 案 時 所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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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g r e d i e n t ’ ,  R e a d e r s ’ D i g e s t ,  1 2 1 .  

N a m i n g  r i g h t s  d e a l  a t  b i g - l e a g u e  f a c i l i t i e s  ( 2 0 0 2 ,  D e c e m b e r   

      3 0 ) .  S p o r t s  B u s i n e s s  J o u r n a l ,  5 ( 3 6 ) ,  1 0 - 1 1 .  

N e w e s t  P r o p e r t y / C a s u a l t y  t i e s  r e f l e c t  e x p a n d e d  p r o d u c t   

      o f f e r i n g s ,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  ( 2 0 0 1 ,  J a n u a r y  1 5 ) .   

      2 0 ( 1 ) ,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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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h a a f ,  P.  ( 1 9 9 5 )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  I t ’ s  n o t  j u s t  a  g a m e   

      a n y m o r e .  P r o m e t h e u s  b o o k .  

S h a n ,  M .  D .  ( 2 0 0 2 )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  A  s t r a t e g i c  p e r s p e c t i v e .   

      U p p e r  S a d d l e  R i v e r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S t o l a r ,  D .  K .  ( 2 0 0 1 ) .  A d e c a d e  o f  e v o l u t i o n :  T h e  s p o r t    

      i n d u s t r y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11 ( 1 ) ,  5 5 - 5 8 .  

S u r v e y :  L e d  b y  I n t e r n e t  s p o n s o r s ,  c o r p o r a t e  i n t e r e s t  s u r g e  i n   

      2 0 0 0  ( 2 0 0 0 ,  O c t o b e r  2 ) .  1 9 ( 1 9 ) ,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 ,  1 ,  4 .  

S w i s s  R e ,  S i g m a  N O . 3 / 2 0 0 4 ,  u p d a t e d  F e b .  2 0 0 5 .  

Ve r i t y ,  J .  ( 2 0 0 2 ) .  M a x i m i z i n g  t h e  m a r k e t i n g  p o t e n t i a l  o f   

      s p o n s o r s h i p  f o r  g l o b a l  b r a n d s .  E u r o p e a n  B u s i n e s s   

      J o u r n a l ,  1 6 1 - 1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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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說明】 

    本問卷中之「運動贊助」是指企業提供有形（產品、金錢等）或無形（服務、

技術）資源給運動團體運用，企業則透過贊助運動的關係，作為其行銷或提升企

業形象目的的過程。 

 

【第一部分】：以下是對於  貴公司選擇贊

助體育運動相關活動動機

的敘述，請問您同意這些選

項的程度為何？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直接利益 

1. 可以增加產品的銷售量 □ □ □ □ □ 

2. 可以增加市場佔有率 □ □ □ □ □ 

3. 可以節省稅賦 □ □ □ □ □ 

間接利益 

4. 可以增加公司的知名度 □ □ □ □ □ 

5. 可以增加公司在媒體的曝光率 □ □ □ □ □ 

6. 可以增加公司產品知名度 □ □ □ □ □ 

7. 可以增加與同業的競爭能力 □ □ □ □ □ 

親愛的企業主管，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填寫此份問卷。 

這是一份學術問卷，主要為瞭解台灣地區金融服務業對於運動贊助的動

機、考量因素及贊助行為之探討，為使本研究順利進行，期盼能夠得到貴企業之

協助，並透過此研究分析國內目前金融服務業的運動贊助現況及提供體育運動組

織及金融服務業規劃贊助策略之重要參考，  貴公司所填答的資料對本研究有莫

大的幫助，其統計結果將作整體分析並不單獨對外進行發表，最後，再度感謝您

對本研究的協助。 

敬祝   鴻圖大展 

                    事業順利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所) 

                                         指導教授：林房儹  博士 

                                         研 究 生：呂艾穎  敬上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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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以提供消費者對於公司的認同 □ □ □ □ □ 

9. 可以促進公司的公共關係 □ □ □ □ □ 

社會責任 

10.可以善盡社會的責任 □ □ □ □ □ 

11.可以與社區保持良好的關係 □ □ □ □ □ 

12.有助於建立公司良好的企業公民形象 □ □ □ □ □ 

企業文化 

13.可以加強員工的向心力 □ □ □ □ □ 

14.發自內心喜歡運動 □ □ □ □ □ 

 

 

 

     

 

【第二部分】：下列的運動贊助考量因素，

您認為其對影響達成贊助

計畫的重要程度為何？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沒
意
見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組織條件 

1. 運動組織或競賽與活動主辦單位中管理人員的

   素質 
□ □ □ □ □

2. 贊助單位本身的組織目標 □ □ □ □ □

3. 運動組織或運動競賽與活動主辦單位的組織目

   標 
□ □ □ □ □

4. 運動組織或運動競賽與活動主辦單位的人事政

   策 
□ □ □ □ □

財務條件 

5. 贊助單位本身資本額度的多寡 □ □ □ □ □

6. 贊助單位對其贊助活動舉辦之成本及獲利率的

   考量 
□ □ □ □ □

7. 運動組織或競賽與活動主辦單位對預算與成本

   的控制能力 
□ □ □ □ □

8. 贊助單位的資金融通能力 □ □ □ □ □

9. 贊助單位所能獲得的減稅優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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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活動 

10.運動競賽與活動中可獲得之目標群眾的多寡 □ □ □ □ □

11.贊助單位可獲得的廣告即可在媒體曝光的機會 □ □ □ □ □

12.贊助單位可以和其他合作廠商在促銷活動上的

   配合程度 
□ □ □ □ □

13.贊助單位在運動競賽與活動中零售攤位的設置

   情形 
□ □ □ □ □

14.運動組織或競賽與活動主辦單位有無出版運動

   雜誌或專題報導 
□ □ □ □ □

15.運動競賽與活動中是否有塑造明星球員 □ □ □ □ □

運動競賽與活動的吸引力 

16.運動競賽與活動現場的類型 □ □ □ □ □

17.運動競賽與活動舉辦的歷史與年資 □ □ □ □ □

18.運動競賽與活動的範圍及大小 □ □ □ □ □

19.運動競賽與活動可以吸引消費群眾的多寡 □ □ □ □ □

20.運動競賽與活動舉辦的時間 □ □ □ □ □

21.運動競賽與活動舉辦的地點 □ □ □ □ □

22.運動迷的參與程度 □ □ □ □ □

觀賞者 

23.運動競賽與活動現場的促銷活動 □ □ □ □ □

24.參賽者的精采表現 □ □ □ □ □

25.運動明星的魅力  □ □ □ □ □

26.運動競賽與活動現場的氣氛 □ □ □ □ □

27.啦啦隊的表現 □ □ □ □ □

廣告機會 

28.運動組織或運動競賽與活動主辦單位的公共關

   係 
□ □ □ □ □

29.運動組織或競賽與活動主辦單位人員對組織或

   競賽的推廣程度 
□ □ □ □ □

30.贊助單位或其產品在公眾中的領導地位 □ □ □ □ □

31.消費者對該運動競賽與活動的態度 □ □ □ □ □

整體競爭條件 

32.贊助單位本身的形象與知名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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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運動組織或運動競賽與活動主辦單位的文化與

   風格 
□ □ □ □ □

34.贊助單位中高階經理人對運動贊助實行(參與)

   的理念 
□ □ □ □ □

35.贊助單位與其他單位的公共關係 □ □ □ □ □

36.政府法令對企業贊助運動組織與活動的支持度 □ □ □ □ □

37.市場競爭者對參與運動贊助的興趣 □ □ □ □ □

 

【第三部分】：運動贊助實務 

一、請問  貴公司過去三年曾經贊助過的活動類型有哪些？ 

 

二、請問提供  貴公司贊助相關訊息與意見的成員有那些？這些成員如何獲得 

    相關訊息？參與決策的成員有哪些？最後決策者為何者？ 

 

三、請問  貴公司是否有既定贊助運動競賽與活動的政策與預算？ 

 

四、請問  貴公司投入贊助的資源為何？（贊助形式） 

 

五、請問  貴公司通常贊助的模式為何？主動或是被動？ 

 

【第四部分】：個人資料 

一、性    別：□  男    □  女 

 

二、年    齡：□ 20~29歲  □ 30~39歲  □ 40~49歲  □ 50歲以上 

 

三、服務單位：                       

 

四、工作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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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贊助參與動機因素分析之KMO與 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0.555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173.026 
 自由度 91 
  顯著性 0.000 
 
 
 
 
 
 
 
 
 
 
 
 
 
 
 
 
 
 
 
 
 
 
 
 
 
 

附錄三 



 

 77

 

參與運動贊助動機之因素分析 

因素負荷量 
題目內容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共同性 

增加競爭力 0.9002       0.8212 
增加產品銷售量 0.8521   -0.2314 0.1745  0.8199 
增加市場佔有率 0.8151   0.2832   0.7519 
促進公司公共關係 0.6144 0.3232 0.1196 -0.3158  0.5960 
增加公司知名度 -0.1081 0.8531 0.1760   0.7707 
增加產品知名度 0.1367 0.6848     0.4913 
增加公司媒體曝光率 0.2617 0.6508 0.3793   0.6437 
提供公司認同感 0.1794 0.6226   0.4894  0.6647 
有助於企業公民形象 -0.1227 0.5978 0.5525   0.6776 
善盡社會責任   0.1743 0.7517 -0.1395  0.6176 
與社區保持良好關係   0.2037 0.6551   0.4743 
發自內心喜歡運動 0.3902 -0.3145 0.6200 0.2434  0.6948 
加強員工的向心力 0.2129 0.1546 0.3432 0.7949  0.8189 
可以節省稅賦   0.1702 0.2764 -0.7667  0.6988 
特徵值 2.9318 2.7113 2.2075 1.6909    
解釋變異量(%) 20.94 19.37 15.77 12.08   
累積解釋變易量(%) 20.94 40.31 56.08 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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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A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ING 臺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 ING 海 峽 杯 兩 岸 高 中 藍 球 賽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市 場 行 銷 及 企 業 溝 通 與 公 關 ,策 略 等 相 關 部 門 、 CEO。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是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冠 名 贊 助 （ 經 費 及 人 力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主 動 規 畫 。  

 

 

 

 

 

 

附 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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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B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台 北 國 際 羽 球 公 開 賽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無 可 奉 告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成 立 男 子 甲 組 羽 球 隊 及 女 子 網 球 隊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編 列 預 算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相 關 單 位 正 式 行 文 ； 均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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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C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羽 球 賽 、 龍 舟 賽 、 漆 彈 比 賽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公 司 機 密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是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廣 告 購 買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相 關 單 位 正 式 來 文 ； 兩 者 皆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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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D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藝 文 表 演 、 專 業 及 學 術 論 壇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答 ： 品 牌 、 公 關 、 行 銷 相 關 單 位 。  

 

三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由 廣 告 、 公 關 與 活 動 、 媒 體 代 理 商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單 位  

    主 管 、 總 經 理 和 董 事 長 為 最 後 決 策 者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是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資 金 或 相 關 行 銷 資 源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兩 者 皆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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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E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 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中 華 職 棒 （ 兄 弟 象 ）、 世 青 賽 、 雅 典 奧 運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 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職 棒 球 團 業 務 行 政 人 員 ； 從 工 作 上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經 辦  

    單 位 與 總 部 決 策 單 位 ； 總 部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 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無 既 定 政 策 與 預 算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 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贊 助 金 、 活 動 舉 辦 成 本 與 執 行 之 人 力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 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主 動 與 被 贊 助 公 司 發 行 聯 名 信 卡 ， 配 合 廣 宣 ； 提 供 優 惠  

    與 服 務 ；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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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F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 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三 個 球 隊 以 本 公 司 之 名 ， 每 年 於 全 國 各 地 舉 辦 學 童 育 樂  

    營 ， 分 為 暑 期 及 寒 假 二 梯 次 。 並 與 當 地 政 府 教 育 局 合 作  

    辦 理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 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本 公 司 為 棒 球 隊 及 桌 球 隊 成 立 已 屆 5 8 年，與 全 國 棒 協 桌  

   協 往 來 密 切，球 隊 各 設 有 副 總 經 理 為 領 隊，下 有 副 領 隊 、 

   管 理、總 教 練 及 教 練，組 織 完 整，所 有 決 策 均 由 該 等 人 員  

   決 定 ， 預 算 則 由 總 經 理 提 報 董 事 會 決 定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 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本 公 司 每 年 編 列 有 棒 球 隊、桌 球 隊、羽 球 隊 之 經 費 預 算 ， 

   分 別 約 為 1 6 0 0 萬 、 1 4 0 0 萬 及 1 3 0 0 萬 元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以 編 列 預 算，以 採 購 器 材 方 式，每 年 約 於 1 0 0 0 萬 元 以 內。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 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由 本 公 司 視 受 贊 助 單 位 之 需 要 性 ， 雙 方 洽 商 決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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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G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宏 泰 人 壽 盃 世 界 女 排 大 賽、第 一 屆 台 灣 區 鳥 人 大 賽、2005 

   中 華 民 國 心 智 障 礙 者 適 應 體 育 親 子 運 動 大 會、魚 鱗 癬 舞 台  

   劇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會 目 前 組 織 調 整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有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獨 家 贊 助 、 協 辦 (贊 助 費 用 、 人 力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贊 助 費 用 、 人 力 ； 視 情 況 而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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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H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 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自 行 車 騎 乘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 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拒 答 ， 事 涉 公 司 內 部 機 密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 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無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 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金 錢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 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視 贊 助 主 題 及 內 容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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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I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籃 球 比 賽 (HBL、 SBL)、 高 中 羽 球 比 賽 、 風 箏 比 賽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1.廣 告 公 司 、 活 動 公 司、 主 辦 單 位 、 電 視 、 與 論  

 2.活 動 公 司 、 電 視 、 與 論  

 3.贊 助 公 司 協 理 、 經理 、 副 理 、 襄 理 ； 廣 告 公 司 客 戶 服  

   務 組  

 4.贊 助 公 司 高 層 (副 董 、 總 經 理 ⋯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目 前 還 無 確 切 策 略 或 方 向 ， 但 以 籃 球 、 羽 球 為 主 。 有 一

定 預 算 (但 隨 社 會 景 氣 、 公 司 獲 利 作 出 調 整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經 費 贊 助 為 主 、 媒 體 贊 助 為 輔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1. 主 動 模 式：假 設 為 目 前 熱 門 體 育 賽 事，具 有 新 聞 議 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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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大 眾 高 度 關 注，銀 行 本 身 會 主 動 詢 問 贊 助 形 式 以 及 體

育 賽 事 的 內 容，看 是 否 能 與 本 業 作 連 結，提 升 本 業 品 牌 形

象 。  

2. 被 動 模 式：由 廣 告 公 司、活 動 公 司 或 是 主 辦 單 位 提 出 企 劃

贊 助 案，交 由 贊 助 企 業 主 審 核，看 是 否 有 利 於 企 業 主 的 產

品 以 及 服 務 行 銷，若 有 利，則 審 核 該 活 動 贊 助 模 式 對 本 業

的 可 行 性 或 以 雙 方 最 有 利 的 贊 助 模 式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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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J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路 跑 、 馬 拉 松 、 網 球 賽 、 羽 球 賽 、 龍 舟 賽 、 跆 拳 賽 、 游

泳 、 運 動 會 等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1. 公 關 科 、 相 關 主 管  

2. 主 辦 單 位 、 縣 市 政 府 、 分 公 司  

3. 公 關 科 、 相 關 主 管  

4. 高 階 主 管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有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經 費 或 保 險 贊 助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本 公 司 主 辦 則 主 動 。 否 則 被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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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K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 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國 立 台 灣 體 院 桌 球 隊 、 健 力 隊 、 舉 重 隊 ； 第 一 金 剛 職 棒  

    隊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 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均 以 當 時 經 營 層 之 董 事 長 為 主 導 ， 以 人 力 資 源 處 人 員 為  

    承 辦 單 位 ， 另 由 行 內 對 該 等 運 動 項 目 具 有 專 長 之 同 仁 協  

    助 促 成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 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前 幾 年 有 主 贊 助 目 標 時 編 有 特 定 預 算 ， 二 年 多 前 即 已 停  

    止 前 開 之 贊 助 計 畫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 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除 當 年 職 棒 係 以 購 買 冠 名 權 及 相 關 廣 告 形 式 之 外 ， 其 他  

    項 目 均 以 贊 助 公 益 之 公 益 支 出 處 理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 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除 當 年 國 立 台 灣 體 院 桌 球 隊 、 健 力 隊 、 舉 重 隊 之 公 益 贊  

    助 性 質 為 當 年 黃 天 麟 董 事 長 主  動 提 出 之 外，職 棒 則 因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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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隆 董 事 長 為 配 合 政 府 挽 救 那 魯 灣 職 棒 公 司 之 職 棒 隊 伍

得 以 繼 續 存 在 而 出 面 支 助。後 因 董 事 長 易 人 而 改 變 贊 助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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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L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 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路 跑  龍 舟 競 賽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 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 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路 跑 團 體 、 官 方 協 會 、 企 劃 小 組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 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不 一 定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 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現 金 (主 辦 單 位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 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被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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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M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中 華 汽 車 馬 拉 松 路 跑 活 動 、 第 三 屆 SBL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不 便 作 答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無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人 力 及 經 費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均 為 被 動 的 模 式 ， 但 若 有 公 司 政 策 後 將 改  

    為 主 動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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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N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網 球 、 桌 球 、 高 爾 夫 球 、 棒 球 、 羽 球 、 排 球 等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訊 息 、 本 行 依 捐 贈 金 額 高 低 分 層 決 策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 無 既 定 政 策 、 有 年 度 預 算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目 前 以 贊 助 、 協 辦 為 主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被 動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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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O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馬 拉 松 （ ING 臺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 和 籃 球 （ ING 海 峽 盃 籃 球  

   賽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 :相 關 政 府 單 位 、 外 部 專 業運 動 協 會 團 體 及 企 業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 :視 公 司 整 體 策 略 而 定 。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除 贊 助 費 用 ， 活 動規 劃 協 助 及 人 力 支 援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主 動 積 極 參 與 活 動 規 劃 及 執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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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 P 企 業  

 

訪 談 內 容 ：  

一 、 請 問   貴 公 司 過 去 三 年曾 經 贊 助 過 的 活 動 類 型 有 哪 些 ？  

答 ： 肝 炎 篩 檢 、 科 技 研 討 會 、 醫 療 研 究 合 作 、 愛 心 園 遊 會 、  

    美 好 生 活 推 薦 獎、殘 障 者 音 樂 大 會、親 親 寶 貝 兒 童 專 戶、 

    王 建 民 季 後 賽 。  

 

二 、 請 問 提 供   貴 公 司 贊 助 相關 訊 息 與 意 見 的 成 員 有 那 些 ？  

    這 些 成 員 如 何 獲得 相 關 訊 息 ？ 參 與 決 策 的 成 員 有 哪 些 ？  

    最 後 決 策 者 為 何 者 ？  

答：任 何 有 關 文 教 方 面 的 訊 息 皆 可 決 策 成 員 ~為 遠 雄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層 ， 最 後 決 策 者 ~董 事 長 。  

 

三 、 請 問   貴 公 司 是 否 有 既定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的 政 策 與  

    預 算 ？  

答：沒 有 既 定 的 政 策 及 預 算 (今 年 著 重醫 療，前 幾 年 於 運 動。) 

 

四 、 請 問   貴 公 司 投入 贊 助 的 資 源 為 何 ？ （ 贊 助 形 式 ）  

答 ： 資 金 、 人 力 、 企 劃 (海 報 及 文 宣 )。  

 

五 、 請 問   貴 公 司 通 常 贊 助的 模 式 為 何 ？ 主 動 或 是 被 動 ？  

答 ： 有 主 動 也 有 被 動 。  

 

 

 


